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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899][bookmark: _Toc22043][bookmark: _Toc25927][bookmark: _Toc211094434]总则
1.0.1 为指导和规范四川省民用建筑节能降碳改造工作，提出科学、合理的建筑改造减碳量核定原则、基本要求和方法，制定本标准。
1.0.2 [bookmark: OLE_LINK12]本标准主要适用于四川省城镇规划区内民用建筑改造的减碳量核定，不适用于建筑功能改变的改造减碳量核定。
1.0.3 [bookmark: OLE_LINK37]民用建筑改造减碳量核定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四川省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1094435][bookmark: _Toc7384][bookmark: _Toc10792][bookmark: _Toc3859]术语与符号
2.1 [bookmark: _Toc12040][bookmark: _Toc13339][bookmark: _Toc6031][bookmark: _Toc211094436][bookmark: OLE_LINK182]术语
2.1.1 [bookmark: OLE_LINK29]建筑节能降碳改造 building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retrofitting 
为提高建筑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使用能耗、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运行成本与碳排放量，对建筑围护结构、用能用水及产能设备、用能用水及产能系统进行技术改造的活动。
2.1.2 项目边界 project boundary
实施改造措施所影响的建筑或各用能用水及产能设备（系统）的范围或地理位置界线。
2.1.3 减碳量核定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verification
通过核查、检测、计算、分析等方式对对民用建筑改造前后围护结构、用能用水及产能系统以及能源资源消耗情况节能降碳改造潜力、实施效果进行量化评估，从而确定建筑改造项目减碳量的活动。
2.1.4 减碳量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改造措施实施后，项目边界内的建筑或各用能用水及产能设备（系统）运行阶段的单位时间碳排放量与未改造之前运行阶段碳排放量的差值，以二氧化碳当量减排量表述，单位：kgCO2e。
2.1.5 基准期 baseline period 
用以比较和确定项目减碳量的，改造措施实施前的时间段。
2.1.6 核定期 reporting period
用以比较和确定项目减碳量的，改造措施实施后的时间段。
2.1.7 账单分析法 bill analysis method 
通过收集能源消费账单、计量表的表计数据，分析建筑改造前后项目边界内建筑或各用能设备（系统）的能耗以核定减碳量的效果评价方法。 
2.1.8 测量计算法 measurement method 
通过测量建筑改造前后建筑或各用能用水及产能设备（系统）与能耗相关的关键参数，计算建筑改造前后项目边界内建筑或各用能用水及产能设备（系统）的能耗来核定减碳量的效果评价方法。
2.1.9 校准化模拟法 calibration-based simulation method
对采取节能改造措施的建筑，用能耗模拟软件建立模型，并对其改造前后的能耗和运行状况进行校准化模拟，对模拟结果进行分析从而计算得到改造措施的减碳量。
2.1.10 直接比较法 direct comparison method
通过对节能改造措施开启和关闭两种状态的实际能源资源的消耗量测量，计算建筑改造前后项目边界内减碳量。
2.1.11 能源资源消费账单 energy expenditure bill
建筑物使用者用于支付能源消耗费用的凭证。
2.1.12 基准期碳排放量 baseline carbon emissions 
基准期内，项目边界内建筑或各用能用水及产能设备（系统）的碳排放量，单位：kgCO2e。
2.1.13 核定期碳排放量 reporting carbon emissions 
核定期内，项目边界内建筑或各用能用水及产能设备（系统）的碳排放量，其碳排放量统计边界范围与基准期一致，单位：kgCO2e。
2.1.14 基准期能耗 energy consumption in baseline period
基准期内，项目边界内用能单位、设备、系统的能源消耗量。
2.1.15 核定期能耗 energy consumption in reporting period
核定期内，项目边界内用能单位、设备、系统的能源消耗量。
2.1.16 校准能耗 adjusted energy consumption
核定期内，根据基准期内能源消耗状况及统计报告期条件推算得到的，项目边界内用能单位、设备、系统不采用该节能措施时的能源消耗量。
2.2 [bookmark: _Toc22562][bookmark: _Toc14338][bookmark: _Toc13988][bookmark: _Toc211094437]符号
2.2.1 碳排放量
——建筑运行基准/核定碳排放量；
——修正后的建筑运行基准碳排放量；
——修正后的第k项改造运行基准碳排放量；
——第k项单项改造运行核定碳排放量；
——修正后的碳排放强度实测值；
——碳排放强度实测值；
——每户碳排放强度实测值的修正值；
——每户碳排放强度实测值；
——基准期/核定期冷（热）源机组碳排放量；
——基准期/核定期泵或风机运行碳排放量；
——基准期/核定期自来水用水量的碳排放量；
——基准期/核定期热水系统的碳排放量；
——基准期/核定期水泵运行的碳排放量；
——电梯系统基准期/核定期碳排放量；
——特殊（其他）用能设备基准期/核定期碳排放量；
——特殊（其他）用能设备基准期碳排放量；
——基准期的第j月能耗对应的当量碳排放量；
——核定期的第j月能耗对应的当量碳排放量；
——基准期的第i项分项能耗数据对应的当量碳排放量；
——	核定期的第i项分项能耗数据对应的当量碳排放量；
2.2.2 减碳量
——改造建筑的减碳量，kgCO2e
——改造建筑的运行减碳量；
——改造建筑采用绿色建材、绿色产品、可再生能源信用、碳信用等带
来的附加减碳量；
——第k项改造措施的运行减碳量；
——建筑运行阶段的绿地碳汇系统减碳量；
——冷（热）源机组改造减碳量；
——锅炉热回收改造减碳量；
——泵或风机改造减碳量；
——空调末端更新对应的减碳量；
——过渡季节全新风运行对应的减碳量；
——新风系统改造对应的减碳量；
——空气调节器减少待机能耗的节约能耗对应减碳量；
——冷却塔运行减碳量；
——照明系统节约能耗对应的减碳量；
——变压器节约能耗对应的减碳量；
——减少自来水用水量的减碳量；
——热水系统的减碳量；
——利用非传统水源的减碳量；
——水泵运行对应的减碳量；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年减碳量；
——光伏系统的年减碳量；
——光伏系统的实际年减碳量； 
——风力发电系统的年减碳量；
——风力发电系统的实际年减碳量；
——碳汇减碳量；
——电梯系统减碳量；
——特殊（其他）用能设备减排量；
——基准期的第j月能耗修正量对应的当量碳排放量；
——核定期的第j月能耗修正量对应的当量碳排放量；
——第 i 项能耗修正量对应的当量碳排放量；
——绿色建材及产品使用的附加减碳量；
——绿色建材使用的附加减碳量；
——绿色产品使用的附加减碳量；
——使用可再生能源信用抵消的碳排放量；
2.2.3 主要计算因子
——燃料碳排放因子，kgCO2e/燃料单位；
——电力碳排放因子；
——第i类能源量碳排放因子；
——水碳排放因子；
——不同碳汇方式固碳量；
——第i种建材的普通建材碳排放因子；
——第i种建材的绿色建材碳排放因子。


[bookmark: _Toc905][bookmark: _Toc17970][bookmark: _Toc211094438][bookmark: _Toc26487]基本规定
3.0.1 建筑改造应在保证室内适宜环境的基础上，提高建筑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与碳排放。
【条文说明】改造后室内环境指标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 55022、《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50016等相关标准，避免因过度节能牺牲使用舒适性。减碳路径应优先采用被动式技术与高效设备应用，确保能源消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双下降。
3.0.2 减碳量核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减碳量核定工作仅针对运行阶段，不包含施工阶段和拆除阶段；
2 核定范围应覆盖项目边界内所有受改造措施影响的用能用水及产能设备（系统）；
3 [bookmark: _Hlk211434512][bookmark: OLE_LINK9]核定对象应包含6类分项：围护结构、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供配电与照明系统、给水排水系统、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及碳汇、其他系统，不包含通过建筑的配电系统向各类电动交通工具等外接设备提供的电力、室外景观照明系统；
4 对于改造未涉及、且不受改造措施影响的系统，不计入运行阶段减碳量的核定范围；
5 对于采用的附加减碳措施与碳抵消机制，例如改造采用的绿色建材及设备使用的减碳量及碳信用、可再生能源信用等碳抵消量计入附加减碳量，不纳入运行阶段核定的减碳量。
【条文说明】本标准聚焦民用建筑改造后的运行阶段减碳量。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应符合本标准规定，且不得低于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求。建筑工程运行阶段碳排放包括项目边界内使用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直接碳排放，外购电力、蒸汽、热力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和运行用水的隐含碳排放。
（1）本标准的核心目的是评估建筑改造后在长期运行使用过程中的节能减碳成效，因此减碳量核定聚焦于运行阶段。施工阶段和拆除阶段的碳排放由于与改造本身的长期运行能耗效果关联度较低且核算方法、边界存在显著差异，故明确不纳入本核定的计算范围。
（2）建筑工程改造减碳量包括项目边界内的直接碳排放减排量、间接碳排放减排量、可再生能源减碳量、节水隐含碳排放减碳、碳汇减碳量；绿色建材及设备使用的减碳量及碳信用、可再生能源信用等碳抵消量计入附加减碳量。
（3）直接碳排放是指建筑运行中因燃烧化石燃料等在现场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间接碳排放是指建筑因消耗外部供应的电力、热力等能源，在能源生产环节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节水减碳量体现了减少供水、加压、加热等环节能耗所带来的碳减排效益；建材及设备等的再利用回收减碳量和碳汇减碳量应按照项目实际使用的比例进行预估确定，比例较小的可不纳入计算。
（4）围护结构改造直接影响冬季供暖和夏季制冷能耗，可通过空调冷热负荷的变化计算其带来的减碳量。
（5）电动交通工具充电桩属建筑外供能，按ISO 14064标准不计入建筑碳排放责任。
[bookmark: _Hlk211434298]（6）使用绿色建材减碳量暂不纳入运行阶段减碳量核定范围，计入附加减碳量，其计算见本标准第9.2节。本标准提出的附加减碳量主要是为了引导和鼓励项目方在改造过程中，不仅关注运行能耗的降低，同时积极选用低碳建材，从源头减少碳排放。同时碳抵消机制的具体核算方法与技术要求，是建筑碳核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其纳入本标准，是为了确保核定结果的科学性、完整性和公正性。
3.0.3 减碳量核定以改造前后基准期和核定期建筑运行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作为对温室效应改善作用的评价指标，减碳量即指二氧化碳当量减排量。
【条文说明】依据《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采用二氧化碳当量（kgCO2e）统一量化各类温室气体影响，符合国际通用碳计量原则。
3.0.4 建筑改造碳排放量核定，基准建筑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基准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与用能设备参数均应按照基准期建筑设定；
2 当新增设备（系统）是为满足建筑必要功能需求（如原无新风系统，改造后增加新风系统）而实施时，应对其带来的减碳量单独核算，以满足现行标准的基准值作为基准建筑进行对比计算，并予以说明；
3 基准建筑的建筑面积应与改造后建筑保持一致，若项目边界范围内面积增加，则增加部分应参照其功能，依据建筑设计当年的标准，虚拟构建其在改造前的基准状态。
【条文说明】本条文对基准建筑的边界条件设定进行说明。第2款为满足合规性改造要求或者建筑必要功能需求（如原无新风系统，改造后增加新风系统）而实施改造的情况。第3款为明确基准建筑关于面积变化的处理原则。
3.0.5 本标准适用改造方案预评估与改造效果评估，进行减碳量核定工作前，应备齐改造方案、项目竣工验收报告、竣工文件、能耗账单等文件资料。
【条文说明】民用建筑减碳量核定可在方案设计时或者改造运行不满一年时进行预评估，辅助改造方案决策或对改造节能减碳效果进行预测，改造运行满一年之后的建筑减碳量核定结果可对项目节能减碳的效果进行评估。减碳量核定工作需以完整技术文件为基础，保证改造项目合规性。改造方案需明确技术措施与预期能效目标，能耗账单提供改造前后实际用能数据。

[bookmark: _Toc211094439]减碳量核定原则
4.1 [bookmark: _Toc211094440][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Toc6758][bookmark: _Toc23070][bookmark: _Toc16591][bookmark: OLE_LINK6]一般规定
4.1.1 建筑工程改造前后的减碳量核定均应按下列步骤进行计算：
1 确定计算边界；
2 识别碳排放源；
3 选择计算方法；
4 收集数据；
5 核算减碳量。
【条文说明】建筑工程改造前后的碳排放计算的计算边界（包含物理边界与时间边界）应一致；建筑工程改造前后计算方法宜一致。
4.1.2 碳排放计算应根据不同类型能源资源消耗量、建材消耗量和不同类型能源资源、建材的碳排放因子确定。
4.1.3 能源资源的碳排放因子应采用国家或四川省相关机构公布的最新权威数据，其中电力碳排放因子应采用区域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常用能源资源的碳排放因子可按本标准附录A取值。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能源资源碳排放因子的选取原则。生态环境部定期发布的区域电网排放因子和省级电网排放因子属于地方碳排放因子；生态环境部定期发布的每年年度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属于国家碳排放因子。为保持改造前后碳排放核算的一致性，对于同一种能源活动类型，其碳排放因子应统一采用改造后核定期的碳排放因子。
4.1.4 建材的碳排放因子应优先采用以建材设备生产企业提供的、并经由第三方单位（或机构）核查出具的碳足迹报告中注明的最新碳排放因子。常用建材的碳排放因子可按本标准附录B取值。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建材碳排放因子的选取原则。
建材的碳排放因子的选取优先顺序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碳足迹报告得到的碳排放因子；
（2） 具体建材产品碳足迹技术规范中定义的碳排放因子或推荐的数据库；
（3） 现有经权威机构认证的数据库中的数据；
（4） 其他广为接受的数据库中的数据。
4.1.5 改造项目的基准期和核定期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基准期和核定期宜以1年为一个单位周期；
2 基准期和核定期时间长度至少应包含用能用水设备（系统）或建筑的1个完整运行周期；
3 基准期和核定期的时间长度应保持一致。
【条文说明】参照《用能单位节能量计算方法》GB/T 13234-2018第8.4.1条：基准期和核定期通常可以包括三种：1）短于一年，适用于比较短的季节性强的情形，例如供冷、供暖系统；2）一年，通常选择一年作为周期；3）超过一年，当一个自然年的能源消耗不具有典型性时，应选择超过一年的长周期。
本标准中基准期和核定期一般以1年为一个单位周期，应包含用能用水设备（系统）或建筑的1个完整运行周期。例如：对于供冷系统进行改造时，应至少包括1个完整的供冷季；对供暖系统进行改造时，应至少包括1个完整的供暖季；对整个暖通空调系统进行改造时，应至少包括1个完整的供冷季和供暖季。为核定出可靠、准确的基准期碳排放量，基准期可包括多个单位周期，具体要求见本标准4.1.6条。
由于相关原因，对于需要在少于一年周期内进行减碳量核定的项目，可以采用测量计算法，通过测量建筑改造前后建筑或各用能用水设备（系统）与能耗水耗相关的关键参数核定减碳改造效果，同时要进行不少于3个月的改造前后用能用水账单对比，以确保实际减碳改造效果。
4.1.6 改造项目基准期与能源资源相关的碳排放量计算应遵循以下规定：
1 基准期能耗水耗数据应采用建筑工程改造前的用能用水设备（系统）的消耗及运行记录。当无法获取改造前实测数据时，应采用校准化模拟法进行计算；
2 正常运行3年以上，且能耗水耗计量数据或账单记录完整的，基准期能耗水耗按改造前3年的能源资源消费量确定。其中，近3年能耗水耗逐年递增或递减时，按最近1年建筑能耗水耗作为基准期能耗；近3年能耗水耗波动范围在±10%以内（含10%）时，采用改造前3年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期能耗水耗；当近3年能耗水耗出现某一年较上一年度波动超过±10%，或存在因疫情、极端气候、重大事件等不可抗力导致某年数据异常偏离年均值20%以上的情况时，应对基准期能耗水耗进行专项论证，并附具证明材料。论证时，可剔除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异常数据，并以剩余有效年份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基准值；
3 正常运行时间为1年以上、不足3年的，基准期能耗水耗按改造前1年的能源资源消费量确定；
4 对于满足建筑物特种功能的用能用水系统，应安装独立的能源或水资源供应系统，可不纳入建筑物常规功能的碳减排核定范围；应在核定基准期数据时予以扣除；
5 基准期能耗水耗及对应的碳排放量应进行修正得到校准后的基准期数据。
【条文说明】基准期与核定期的碳排放量计算优先采用能耗水耗的实测数据。实测数据可通过能源账单、计量数据、测量计算、直接比较、监测系统、统计报表等获取。当无法获取实测数据时，应采用校准化模拟法获得理论值。
满足建筑物特种功能的用能用水系统，例如医疗卫生建筑的大型医疗设备与系统、科研教育建筑的大型试验/ 实验/检测仪器与系统、信息中心的大型机房设备与系统等不属于减碳改造的范畴，在具备能源或水资源独立计量条件的情况下，其能耗水耗可予以扣除。
由于核定期能耗水耗及对应的碳排放量通常可实际测量得到，因此，核定期的能耗水耗及对应的碳排放量可不作修正，而对基准期能耗水耗及对应的碳排放量进行修正。项目改造前后项目边界可能发生变化，减碳量的核定应以核定期对应的项目边界为准。参照《用能单位节能量计算方法》GB/T 13234-2018第5章的要求，对基准期数据的修正属于后推校准法，即按照核定期条件进行归一化处理，具体要求见本标准第4.4节。
4.1.7 改造项目核定期与能源资源相关的碳排放量计算应遵循以下规定： 
1 [bookmark: OLE_LINK49]核定期能耗水耗数据应采用建筑工程改造后的用能用水设备（系统）的用能用水消耗数据及运行记录；在无法获取核定期能耗水耗数据的情况下，应采用校准化模拟法获得核定期碳排放量理论数据；
2 在无法获取核定期能耗水耗数据的情况下，核定期能耗水耗应为基准期能耗水耗减去核定的节能节水量；
3 核定的节能节水量应为基准期能耗水耗减去核定期能耗水耗。
【条文说明】当无法直接计算出核定期能耗水耗，但是能计算出理论节能节水量时，可采用基准期能耗水耗减去核定的节能节水量即为理论的核定期能耗水耗。
4.1.8 当建筑功能或影响用能用水设备（系统）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如气象条件、使用强度、运行条件、使用功能、增减设备等）发生较大变化时，应根据变化指标对基准期碳排放量进行修正，并应遵循以下规定：
1 应首先对能耗水耗进行修正，再通过计算得到碳排放量；
2 单项改造工程的碳排放量计算应单项修正；
3 当有足够的数据基础，能够对非节能改造措施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进行准确计算时，应依据实际情况，对碳排放量进行修正；
4 当缺乏数据基础时，可按照本标准第4.4节对碳排放量进行修正。
【条文说明】“较大变化”的量化界定参考《用能单位节能量计算方法》GB/T 13234—2018第5.4条。通常指主要影响因素相较基准期偏离10%以上的情形。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 对气象条件，可依据当地气象站逐月平均气温、冷负荷或暖负荷度日数（CDD/HDD）或平均相对湿度等年变化率超过±10%；
1. 对使用强度，可依据建筑使用面积、人员密度、设备负荷率或运行时间等代表性指标变化超过±10%；
1. 对运行条件或功能调整，如建筑用途改变、主要用能系统运行策略调整、主要设备新增或淘汰，导致单位面积能耗（或水耗）变化超过±10%；其他确属特殊变化的情况，可通过项目论证确定。
4.2 [bookmark: _Toc211094441]核定方法
1. 建筑工程改造减碳量核定分为账单分析法、测量计算法、校准化模拟法、直接比较法，可根据改造项目减碳量核定的不同阶段、相关条件等合理选用减碳量核定方法。
【条文说明】改造工程方案阶段的减碳量核定因缺少改造实施后用能用水设备（系统）实际运行能耗水耗数据，主要采用测量计算法，通过对关键部位、设备系统性能检测，核定改造项目减碳量。当改造项目实施一年后，如能源资源消费账单齐全，设备系统运行正常且运行记录完整的，能源资源消费账单可直接体现改造项目的实际减碳效果，可优先采用账单分析法。当账单分析法、测量计算法、直接比较法的适用条件不满足时，可考虑采用校准化模拟法来计算减碳效果。这主要是考虑到能耗模拟、碳排放模拟软件的局限性，目前很多建筑结构、空调系统形式、减碳措施都无法进行模拟，如具有复杂外部形状的建筑、新型空调形式等，此外，不同碳排放模拟软件之间模拟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相关参数设定没有统一的约束规定也会导致模拟计算结果的不准确性，因此所用的模拟软件应能够准确反映用能系统的特性，并应对输入参数和模型进行校核，以便模拟数据与实测数据符合误差要求。
1.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优先采用账单分析法：
1 改造前后能源资源账单齐全、用能用水设备（系统）连续正常运行。
2 改造前后具备至少1个完整周期、正常运行工况下的计量账单数据，计量账单数据应完整准确。
3 改造项目为综合服务系统改造。
4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的项目。
【条文说明】综合服务系统是指除冷热源系统、输配系统和照明系统之外的其他常规用能系统，包括电梯系统、热水系统等。
1. 采用账单分析法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应符合《公共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规程》JGJ/T 285、《四川省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技术规程》DBJ51/T 076等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2 公共建筑运行碳排放信息系统应符合《四川省公共建筑运行碳排放信息系统》DBJ51/T247等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3 计量装置应根据相关规定进行校准或检定。
1.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可采用测量计算法：
1 由于相关原因，无法获得改造前后至少1个完整运行周期下的计量账单数据；
2 对某一设备（系统）进行改造需要单独核定减碳量，该设备（系统）与其他设备（系统）没有分开进行计量；
3 影响能源资源消耗的变量可以测量，且测量成本较低。
【条文说明】单一设备（系统）开展改造采用测量计算法时，应注意该设备（系统）与其他设备（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可忽略不计或可测量和计算。
1. 采用测量计算法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对影响设备（系统）运行能耗水耗的关键参数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测技术规程》JGJ/T 260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等标准的相关规定，并依据测量计算的要求对其节能、节水量进行评估，再对其减碳量进行评估；
2 应计算各单项用能用水设备（系统）改造产生的减碳量以及对整个项目的减碳贡献率；
3 被改造的设备（系统）应在改造前后在相近运行工况下采用同样的检测方法分别进行性能检测；
4 关键参数的检测应由具备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承担并出具检测报告；
5 当实施改造的设备数量较多时，宜对被改造的设备进行抽样测量。
1.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可采用校准化模拟法：
1 无法采取账单分析法进行减碳量核定，且被改造设备（系统）与建筑内其他部分之间存在较大的相互影响且难以区分；
2 需要核定每项措施的减碳量，难以采用测量法进行测量；
3 无法获得基准期数据的项目。
【条文说明】围护结构改造措施无法采用测量法进行减碳量核定时，可采用校准化模拟法进行核定；无法获得基准期数据的项目，包括项目进行提升性改造，如改造后新增新风系统、提升室内热舒适等，超过了基准期数据的核定范围，可采用校准化模拟法进行核定。
[bookmark: OLE_LINK41]采用校准化模拟法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可按照《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JGJ 176-2009第10.2.8条及《建筑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效果评价标准》GB/T 51285-2018第5.4节的内容执行。
1. 对于无法获得完整基准期能耗水耗数据的项目，技术措施可关停且对系统正常运行无影响的改造项目，可采用直接比较法进行减碳量核定。
该条增加条文说明与术语。
4.3 [bookmark: _Toc211094442][bookmark: _Hlk203936356]减碳量的计算
4.3.1 运行减碳量应按下式4.3.2-1或式4.3.2-2、4.3.2-3计算：



式中：——改造建筑的运行减碳量，kgCO2e；
——修正后的建筑运行基准碳排放量，kgCO2e，建筑运行基准碳排放量按本标准式4.3.2计算，其修正应符合本标准第4.4节的要求；
——建筑运行核定碳排放量，kgCO2e，按本标准式4.3.2计算；
[bookmark: OLE_LINK160][bookmark: _Hlk209167551]——第k类分项改造措施的运行减碳量，kgCO2e；
——修正后的分项改造运行基准碳排放量，kgCO2e；
——第k类分项改造运行核定碳排放量，kgCO2e。
【条文说明】运行减碳量为修正后的基准值与核定值之差值，按照本标准公式（4.3.1-1）计算，其中运行减碳量为各分项改造工程减碳量之和，按照本标准公式（4.3.1-2）计算，分项改造工程减碳量为修正后的分项基准值与分项核定值之差值，按照本标准公式（4.3.1-3）计算。标准包含6类分项：围护结构、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供配电与照明系统、给水排水系统、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及碳汇、其他系统。
若因能耗水耗数据缺失等原因导致无法计算出改造后的运行碳排放量，但已计算出修正后的运行基准碳排放量、减碳量，则可按照本标准公式（4.3.2）计算出运行核定碳排放量。
4.3.2 运行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建筑运行基准/核定碳排放量，kgCO2e；
——建筑第i类能源资源消耗量；
[bookmark: _Hlk209167875][bookmark: OLE_LINK31]——第i类能源资源的碳排放因子，按本标准附录A取值；
——j类系统的第i类能源资源消耗量；
[bookmark: _Hlk209167960]——j类系统消耗由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的第i类能源量；

——建筑消耗终端能源类型，包括电力、燃气、石油、市政热力等；

——建筑用能系统类型，包括供暖通风与空调、照明、给水排水系统等；
[bookmark: _Hlk209167984]——建筑运行阶段的绿地碳汇系统减碳量，kgCO2e。
【条文说明】建筑改造前后，都可能涉及可再生能源利用、节水、绿地碳汇等降碳措施，在运行阶段的常规能源资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量中扣除相关减碳量，即为运行碳排放量，按照本标准公式（4.3.2）计算。
4.3.3 碳减排率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式中：α——碳减排率，%；
——第k项改造措施的碳减排率，%。
【条文说明】账单碳减排率核定方法即将现状资源消耗量转化为碳排放量：通过与建筑日常使用相关的水、电、油、气、废弃物的统计数据（账单、能耗计量系统所记录数据等途径）结合相应的碳排放因子转化计算得出。基准期的选择必须合理且一致，一般以一年为单位，即基准年碳减排率。在准确、可验证的碳排放数据基础上，评估民用建筑改造的节能降碳效益、投资价值，进行企业的碳资产和ESG管理，为优惠融资、绿色信贷、政府补贴等提供重要决策支撑。
4.4 [bookmark: _Toc211094443][bookmark: _Hlk210988404][bookmark: _Toc201654657]碳排放量修正
4.4.1 民用建筑改造项目因运行参数（如使用时间、人员密度、气候等）偏离标准值导致的短期能耗偏差，可通过连乘修正系数调整碳排放实测值，排除非建筑固有能效的干扰。其碳排放修正可按以下公式进行整体修正：

[bookmark: OLE_LINK34]式中：——修正后的碳排放强度实测值，kgCO2e；
[bookmark: _Hlk209168874][bookmark: _Hlk209168615]C——碳排放强度实测值，kgCO2e；
——碳排放修正系数。
【条文说明】本条文中碳排放实测值是指通过建筑内燃气表、电表、热量表等计量仪表直接测得的能源消耗相关碳排放量。该数值可能因短期用能波动（如空调频繁启停）、设备间能量干扰（如余热回收系统耦合影响）或仪表低负荷运行精度下降等因素产生偏差。为获得可比基准数据，需对实测值进行标准化修正，修正过程核心在于剔除非运行特性干扰，建立反映建筑固有用能规律的碳排放基准值。项目节能改造实施前后，碳排放修正参考现行标准《深圳市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导则》第4.4.2节。
4.4.2 办公建筑碳排放强度修正计算方法
1 [bookmark: OLE_LINK154]基准期办公建筑实际年使用时间（T）与核定期办公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T₀）不同时，需校准空调、照明等时间敏感型能耗。其碳排放强度关于时间的修正值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2 实际人均建筑面积（S）影响设备使用强度（如新风、电梯），需标准化至规定值（S₀）

3 办公建筑碳排放修正可按以下公式进行整体修正：

[bookmark: _Hlk209169276]式中：——办公建筑碳排放强度实测值的修正值，kgCO2e；
——办公建筑碳排放强度实测值，kgCO2e；
——办公建筑使用时间修正系数；
——办公建筑人员密度修正系数；
——基准期办公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h/a； 
——核定期办公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h/a；
——基准期办公建筑实际人均建筑面积，为建筑面积与实际使用人员数的比值，m2/人；
——核定期办公建筑实际人均建筑面积，为建筑面积与实际使用人员数的比值m2/人。
[bookmark: _Hlk211108687]【条文说明】本条文中办公建筑同时采用使用时间修正系数（根据实际与规定年使用时间的比例计算）、人员密度修正系数（基于实际与规定人均建筑面积的比值调整）和设备密度修正系数（基于实际与额定的设备功率基准值比值调整）。项目节能改造实施前后，办公建筑碳排放修正参考现行标准《公共建筑运行能耗与碳排放强度分级规范》DB3305/T 319-2024第5.4节和《深圳市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导则》第4.4.3节。
4.4.3 商场建筑碳排放强度修正计算方法
1 商场营业时间（T）超规定值（T₀）时，延长空调、照明运行导致碳排放增加，需按比例调整，其碳排放强度关于时间的修正值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2 商场建筑碳排放修正可按以下公式进行整体修正：

[bookmark: _Hlk209169384]式中：——商场建筑碳排放强度实测值的修正值，kgCO2e；
——商场建筑碳排放强度实测值，kgCO2e；
——商城建筑使用时间修正系数；
——基准期商城建筑实际年使用时间，单位为h/a；
——核定期商城建筑实际年使用时间，单位为h/a；
【条文说明】本条文中商场建筑因有实际使用时间、规定年使用时间等要求，在进行排放强度修正时需修正使用时间系数。项目节能改造实施前后，商场建筑碳排放修正参考现行标准《公共建筑运行能耗与碳排放强度分级规范》DB3305/T 319-2024第5.5节和《深圳市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导则》第4.4.5节。
4.4.4 [bookmark: OLE_LINK23]宾馆饭店碳排放强度修正计算方法
1 宾馆的实际入住率（H）影响客房区能耗（空调、热水），需与年平均入住率（H₀）对标。其碳排放强度关于入住率的修正值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2 宾馆的客房区实际面积占比（R）与标准值（R₀）差异导致能耗分布变化，需校准。其碳排放强度关于面积比例的修正值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3 宾馆饭店建筑碳排放强度实测值的修正值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bookmark: _Hlk209169588]式中：——宾馆饭店建筑碳排放强度实测值的修正值，kgCO2e；
——宾馆饭店建筑碳排放强度实测值，kgCO2e；
[bookmark: _Hlk209169607]——入住率修正系数
——客房区面积比例修正系数；
——基准期宾馆饭店建筑实际年平均客房入住率；
——核定期宾馆饭店建筑实际年平均客房入住率；
——基准期宾馆饭店建筑实际客房区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核定期宾馆饭店建筑实际客房区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bookmark: _Hlk211108698]【条文说明】本条文中宾馆饭店的客房区面积需按照实际使用面积计算，且宾馆饭店因不同时间段入住率系数及客房面积占比系数不同，在进行排放强度修正时需采用入住率系数及客房面积占比系数双重校准；宾馆饭店建筑年平均客房入住率按照5年平均入住率计算，可平滑掉单一年份的异常波动​​。项目节能改造实施前后，宾馆饭店建筑碳排放修正参考现行标准《公共建筑运行能耗与碳排放强度分级规范》DB3305/T 319-2024第5.6节和《深圳市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导则》第4.4.4节。客房区面积计算可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第3章相关内容。
4.4.5 居住建筑碳排放强度修正计算方法
实际居住人数（N）＞3人时，人均能耗低于标准，需按3口之家基准折算总碳排放。综合电耗指标和燃气消耗指标实测值可按下式进行修正：

[bookmark: _Hlk209170161]式中：——每户碳排放强度实测值的修正值，kgCO2e；
——每户碳排放强度实测值，kgCO2e；
[bookmark: _Hlk209170173]N——每户的实际居住人数。
4.4.6 医院门诊建筑碳排放强度修正计算方法
对于医院门诊建筑，采用人均建筑面积计算医院门诊建筑基准期排放量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进行修正系数的计算：

式中：——医院门诊建筑核定期内的人均建筑面积，；
——医院门诊建筑基准期内的人均建筑面积，。
[bookmark: _Hlk211108706]【条文说明】本条文中人均建筑面积为门诊建筑面积与实际使用人员数的比值。其中，实际使用人数为门诊量与医护工作人员排班量之和。“人均建筑面积”的量化界定参考《公共建筑综合性减碳改造项目碳减排量认定技术规范》T∕CSES 128-2023第6.6.7.3条。
4.4.7 医院住院建筑碳排放强度修正计算方法
对于医院住院建筑，采用年均使用率计算医院住院建筑基准期排放量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进行修正系数的计算：

式中：——医院住院建筑核定期内年均使用率，%；
——医院住院建筑基准期内的年均使用率，%。
【条文说明】“年均使用率”的量化界定参考《公共建筑综合性减碳改造项目碳减排量认定技术规范》T∕CSES 128-2023第6.6.7.3条。
4.4.8 中小学建筑碳排放强度修正计算方法
对于中小学建筑，采用人时数计算中小学建筑基准期排放量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进行修正系数的计算：

式中：——中小学校建筑核定期内年均人时数，P*h；
——中小学校建筑基准期内的年均人时数，P*h。
【条文说明】“年均人时数”的量化界定参考《公共建筑综合性减碳改造项目碳减排量认定技术规范》T∕CSES 128-2023第6.6.7.3条。
4.4.9 大学建筑碳排放强度修正计算方法
对于大学建筑，采用实际功能空间使用面积计算大学建筑基准期排放量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进行修正系数的计算：

式中：——大学建筑核定期内实际功能空间使用面积，；
——大学建筑基准期内实际功能空间使用面积，。
【条文说明】“实际功能空间使用面积”的量化界定参考《公共建筑综合性减碳改造项目碳减排量认定技术规范》T∕CSES 128-2023第6.6.7.3条。
4.4.10 其他类型公共建筑碳排放强度修正
公共建筑节能量核定期出现其他下列情况时，应同步对基准期能耗进行合理修正：
1 核定期存在使用功能增减，此部分使用功能造成的能耗增减单独计量予以增加或扣除，或实际运行功率和运行时间，计算设备的使用功能产生的能耗变化量，并在基准期能耗中进行相应的增加或扣除；
2 使用面积变化时，应根据增加（减少）使用面积区域的能耗独立计量数量或测算结果，计算使用面积变化产生的能耗变化量，对基准期能耗进行相应的增加或扣除；
3 当改造后空调系统运行时间发生变化时，如无法获取改造前后空调系统运行能效时，可参照本章所规定的修正公式计算；
4 其他非节能改造措施引起的能耗变化量，能耗修正系数可按实际情况进行论证后确定；
【条文说明】本条文中在进行其他类型公共建筑碳排放强度修正时若遇设备增减、使用面积变化等情形，应通过独立计量或运行参数核定基准期调整量。对于功能复杂的医疗、教育类建筑，可参照办公建筑的双系数修正方法执行。
4.4.11 天气修正
根据《建筑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效果评价标准》GB/T 51285-2018，采用账单分析法时，建筑碳排放修正应考虑天气因素的影响。
针对热源系统的节能改造项目，建立“基准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时，应重点考虑室外气象条件和供暖时间对热源能耗的影响因素。一般情况下采用“供暖度日数”作为模型影响因素；针对冷源系统的节能改造项目，建立“基准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时，一般考虑“供冷度日数”作为模型的气象条件影响因素。
项目节能改造实施前后，气象条件影响基准期能耗的修正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节能量测量与验证技术要求：居住建筑供暖系统》GB/T 31345-2014和《建筑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效果评价标准》GB/T 51285-2018。
【条文说明】本条文强调在采用账单分析法进行节能效果评价时，通过合理引入“基准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对能耗数据进行处理，以消除气候波动对节能效果判定的干扰。供暖和供冷系统的能耗对气象条件相关性较高，采用供暖度日数或供冷度日数作为回归模型的关键变量，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建筑在相似气候条件下的实际节能水平，提升节能量测算结果的准确性。

[bookmark: _Toc211094444]减碳量核定基本要求
5.1 [bookmark: _Toc201654658][bookmark: _Toc211094445]一般规定
1. 民用建筑改造项目减碳量核定可分为理论计算和实测核定两个阶段。其中，理论计算在改造设计方案完成后进行；实测核定在改造实施完成并正常运行至少1个完整循环工况后进行。
【条文说明】民用建筑改造项目减碳量核定的两个阶段适用于改造方案预评估和改造效果后评估，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核定的阶段进行简化。
改造后实际减碳效果常常与预期有差异，实测核定阶段可根据项目需求进行一次评估或长期动态评估，单次核定周期一般为1年，不得少于一个完整循环工况。
1. 民用建筑改造项目减碳量核定应在对相关文件资料、部品部件和设备性能检测报告审查以及现场抽查检验的基础上，结合建筑能源资源消费账单、实测结果、表计计量数据等进行。基准期与核定期所有数据应客观、可靠且具备可追溯性。
【条文说明】核定的准确性、科学性高度依赖数据质量，因此要求所有计算输入数据应来源清晰、采集方法规范、记录完整正确且可被验证，能够支撑第三方核查机构对核定过程和结果进行验证。
1. 理论计算流程包括三个阶段：
1 准备阶段，包括收集项目资料、确定理论计算方案；
2 实施阶段，包括审阅项目资料、现场核查或检测改造范围内围护结构与设备系统运行情况、开展理论计算工作；
3 报告阶段，包括形成计算结论、出具理论计算报告。
1. 实测核定流程包括三个阶段：
1 准备阶段，包括收集项目资料、确定实测核定方案；
2 实施阶段，包括审阅项目资料、现场核查或检测改造范围内围护结构与设备系统运行情况、开展实测核定工作；
3 报告阶段，包括形成核定结论、出具实测核定报告。
1. 项目在改造后因非低碳改造措施因素（如入住率、使用功能、运行时间等有重大变化）造成的影响引起的调整量，应按第4章方法对基准碳排放量进行修正。
5.2 [bookmark: _Toc211094446][bookmark: _Toc201654659]减碳量理论计算
5.2.1 减碳量理论计算前，应收集与分析改造范围内碳排放相关的数据和资料，包括：
1 项目概况；
2 建筑几何及围护结构信息；
3 用能用水系统、过程、设施和设备清单；
4 能源资源利用特点；
5 当前和历史能源资源利用参数，包括能源资源消费量、影响能源资源消费的运行数据和事件、能源资源效率指标数据、能源资源效率指标的历史变化趋势及节能节水量；
6 能源资源监控设备、配置和分析信息；
7 影响能源资源利用的工作计划；
8 设计、运维操作和维护文件；
9 能源资源采购、输送、分配、利用、消耗的管理制度；
10 基准期室外气象数据；
11 其他必要的数据和资料。
5.2.2 进行基准期碳排放量计算核定时，基准期的选择应具有代表性。当采用测量计算法或校准化模拟法时，影响碳排放量的关键参数应通过现场检测得到，包括：
1 室内环境参数；
2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
3 设备系统典型工况用能（水）量、能（水）效参数；
4 其他影响碳排放量的关键参数。
【条文说明】建筑基准期碳排放量计算时基准期的选择应具有代表性，如无法获得完整年数据，需明确说明原因，并采用合理方法（如基于测算计算或典型气象年数据校准模拟等）进行修正或补充，并在报告中阐明不确定性。
5.2.3 进行核定期碳排放量理论计算时，核定期节能降碳改造措施引起的变量参数应与改造方案完全一致，其他相关能源资源消耗输入参数应与基准期设定一致。
【条文说明】当改造内容涉及建筑平面布局或功能变更时，基准期和核定期几何模型与边界输入以改造后的平面布局或功能为准，基准期碳排放量应同步根据第4章相关规定进行修正。
5.2.4 采用监测计量表计数据和现场检测数据作为计算输入时，应对监测和检测仪器进行核查验证，其精度与量程范围应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规定，并在校准（检定）有效期内。
[bookmark: OLE_LINK8]【条文说明】现行国家标准《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第4.4.3条对能源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进行了规定，项目能源计量器具测量准确度应符合标准要求。其他监测或检测仪器测量准确度及性能要求应符合《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50801、《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177等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要求，表5.2.4列举了部分仪器仪表准确度要求，当标准更新时，应以更新标准为准。
表5.2.4 计量仪器仪表准确度要求
	参数
	仪器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偏差
	备注

	太阳辐照度a
	一级
	—
	

	热量
	2级
	—
	

	空气温度
	—
	0.5℃
	仪器精度±0.2℃

	空气湿度
	
	5.0%（测量值）
	

	风速
	—
	5.0%（测量值）
	

	水温
	—
	0.2℃
	仪器精度±0.1℃

	水压
	—
	5.0%（测量值）
	

	液体流量
	—
	1.0%（测量值）
	

	质量
	—
	1.0%（测量值）
	

	计时
	—
	0.2%（测量值）
	

	长度
	—
	1.0%（测量值）
	

	电功率
	—
	1.5%（测量值）
	

	电能计量
	1.0级
	
	

	模拟或数字记录仪
	—
	±5.0%满量程（信号峰值指示应在满量程的50%~100%之间）
	记录仪输入阻抗应大于传感器阻抗的1000倍或10MΩ，且二者取其高值；
仪器或仪表系统最小分度不应超过规定精度的2倍。

	数字技术和电子积分器
	—
	±1.0%（测量值）
	

	参数
	仪器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偏差
	备注

	太阳总辐照度
	一级
	—
	

	热量
	2级
	—
	

	空气温度
	—
	0.5℃
	仪器精度±0.2℃

	空气湿度
	
	5.0%（测量值）
	

	风速
	—
	5.0%（测量值）
	

	水温
	—
	0.2℃
	仪器精度±0.1℃

	水压
	—
	5.0%（测量值）
	

	液体流量
	—
	1.0%（测量值）
	

	质量
	—
	1.0%（测量值）
	

	计时
	—
	0.2%（测量值）
	

	长度
	—
	1.0%（测量值）
	

	电功率
	—
	1.5%（测量值）
	

	电能计量
	1.0级
	
	

	模拟或数字记录仪
	—
	±5.0%满量程（信号峰值指示应在满量程的50%~100%之间）
	记录仪输入阻抗应大于传感器阻抗的1000倍或10MΩ，且二者取其高值；
仪器或仪表系统最小分度不应超过规定精度的2倍。

	数字技术和电子积分器
	—
	±1.0%（测量值）
	


注：a.本表所述太阳辐照度主要指太阳总辐照度。
5.2.5 当采用校准化模拟法计算时，所采用的软件应具备下列功能：
1 能进行建筑几何建模和计算参数的输入与设置；
2 能计算10个以上的建筑分区；
3 能进行建筑使用时间、系统运行时间以及逐时人员密度、照明功率密度、设备功率密度等参数的设置与修改；
4 能计算围护结构（包括热桥部位）传热、太阳辐射得热、建筑内部得热、通风热损失形成的负荷，计算中应能考虑建筑热惰性对负荷的影响；
5 能计算建筑供暖、通风、空调、照明、给水排水、电梯系统的能源资源消耗量和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利用量及发电量；
6 采用全年逐时动态计算方法；
7 能计算热回收和气密性等对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的影响。
5.2.6 民用建筑改造减碳量理论计算报告应包含基本信息、项目概况、改造方案概述、计算方法、计算结果与结论，计算报告格式可参考附录C。
5.3 [bookmark: _Toc201654660][bookmark: _Toc211094447]减碳量实测核定
5.3.1 减碳量实测核定前应对改造实施情况及改造项目运行和使用情况进行基础资料收集与等现场检查。改造项目应做到手续齐全、资料完整，检查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改造方案、改造设计文件；
2 方案阶段减碳量计算报告（若有）；
3 改造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4 施工过程中与节能降碳改造相关的主要材料、设备构件的质量证明文件、进场验收记录、进场核查记录、进场复验报告、施工质量验收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
5 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
【条文说明】现场检查的目的在于验证改造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和规范性，确保项目按既定方案完成、运行状态正常、基础资料完整可靠，从而为后续实际减碳量核定提供准确数据基础。
5.3.2 [bookmark: OLE_LINK7]减碳量实测核定期间，除第5.2.1条所述基础数据和资料外，还应收集以下核定期基础资料：
1 核定期完整的能源资源消费账单；
2 核定期经过改造的围护结构、设备系统清单及相关技术资料；
3 核定期建筑运行使用规律变化情况说明；
4 核定期改造范围内设备系统完整的运行记录；
5 核定期涉及使用功能变化的需提供功能变化区域的基准期和核定期独立计量数据；涉及用能用水设备增（减）的需提供增（减）的设备清单。
【条文说明】第1款，能耗账单需包含改造范围内消耗的所有能源类别，账单数据应来源于能源供应商的正式账单或经校准的、可靠的建筑自计量系统读数，账单应能覆盖整个核定期。
第3款，核定期建筑运行使用规律变化情况说明用于识别非改造因素导致的建筑运行方式和使用强度的变化对整体碳排放的影响。
第4款，设备系统运行记录应覆盖整个核定期，至少应有典型日、典型周、典型季节的代表性数据。
5.3.3 采用测量计算法或校准化模拟法时，影响改造范围内碳排放量的关键参数应通过现场检测得到。
【条文说明】本标准第5.2.2条列出了基准期需要进行现场检测的主要参数类型，同样适用于改造后碳排放量核定。
5.3.4 采用监测计量表计数据和现场检测数据作为计算输入时，监测和监测仪器应符合本标准第5.2.4条的规定。
5.3.5 民用建筑改造减碳量实测核定报告应包含基本信息、项目概况、改造基本情况与措施概述、核定方法、核定结果与结论。核定报告格式可参考附录D。

[bookmark: _Toc211094448]建筑运行减碳量账单分析法
6.1 [bookmark: _Toc211094449]一般规定
6.1.1 采用账单分析法进行建筑运行减碳量核定时，改造后碳排放数据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是改造后系统运行稳定条件下的连续数据；
2 当用能用水设备（系统）采用分项计量数据核定碳排放量时，用能用水设备分项计量账单数据应清晰、准确。
【条文说明】账单分析法是用电力公司、燃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等的计量表及建筑内的分项计量表等对改造前后整幢大楼的能耗数据进行采集，通过分析账单和统计数据，计算得到改造前后建筑运行的碳排放，从而确定改造措施的减碳量。账单分析法适用于项目边界内总体计算，也适用于单项技术措施。
6.1.2 当对基准期进行减碳量修正时，修正场景及原则应符合本标准第4章节的相关规定，相关数据的来源应可靠。
【条文说明】由于改造后使用条件容易出现变化，在核定期应充分考虑由非减排措施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对于核定期使用条件发生变化时，如有可靠的数据支撑，可依据非减排措施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情况，对不同场景下的基准期进行修正。
6.2 [bookmark: _Toc211094450]账单分析法
6.2.1 采用能源公司提供的能耗及水耗账单核定改造项目减碳量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减碳量：

式中：m——项目提供的能耗及水耗账单月份总数；
j——能耗及水耗账单月份序号；
——基准期的第j月能耗及水耗对应的当量碳排放量，kgCO2e；
——核定期的第j月能耗及水耗对应的当量碳排放量，kgCO2e；
——基准期的第j月能耗及水耗修正量对应的当量碳排放量，kgCO2e；
——核定期的第j月能耗及水耗修正量对应的当量碳排放量，kgCO2e。
【条文说明】能源公司一般提供逐月的建筑能源账单，包括用电量、用气量、用水量等，采用此类能源账单核定改造项目碳排放量时，应逐月计算项目碳排放量然后进行累加。碳排放量修正的计算应符合本标准第4.4章节的相关规定。
6.2.2 采用用能与用水设备（系统）分项计量数据核定改造项目减碳量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减碳量：

式中：n——核定项目的分项账单总数；
i——核定项目的分项序号；
——基准期的第i项分项能耗数据对应的当量碳排放量，kgCO2e；
——	核定期的第i项分项能耗数据对应的当量碳排放量，kgCO2e；
——第 i 项能耗修正量对应的当量碳排放量，kgCO2e。
【条文说明】当采用用能设备（系统）分项计量数据核定改造项目碳排放量时需要逐项计算改造碳排放量及其修正量，然后逐项累加得到改造项目总的碳排放量。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_Toc211094451]
建筑运行减碳量测量计算法
7.1 [bookmark: _Toc211094452]一般规定
7.1.1 对被改造的系统或设备性能测量时，改造前后应采用相同的测量方法，以确保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各系统测量参数详见附表A。
【条文说明】本条文规定改造前后对同一系统或设备的性能测量时，必须采用完全一致的测量方法、测点布置及数据处理规则，确保数据可比性；若改造前设备已拆除，可采用经第三方认证的历史运行数据替代，但需提供完整溯源记录。
7.1.2 [bookmark: OLE_LINK18]当实施改造的设备数量较多时，宜对被改造的设备进行抽样测量。
[bookmark: OLE_LINK14]【条文说明】同类型设备的批量改造可采用抽样测量，对于特殊设备或能耗较大的设备应进行单独检测。
7.1.3 分项中，各单项若不存在相互影响，则各单项之和为该分项减碳量；若存在相互影响，应基于影响情况综合考虑。
【条文说明】本章包含6类分项：围护结构、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供配电与照明系统、给水排水系统、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及碳汇、其他系统，各分项中有多个单项措施，当各单项措施影响相互独立时，可分别计算各单项减碳量并相加求和，对于可能产生相互影响的单项的求和各分项中单独说明。
7.2 [bookmark: _Toc211094453]围护结构
7.2.1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应考虑改造部位热工性能变化。其中建筑外墙、屋面热工性能关键参数为传热系数、热惰性指标及表面反射率。建筑外窗热工性能关键参数为传热系数、太阳得热系数和可见光透射比。有外窗遮阳措施时，应计算其对外窗遮阳的影响。
【条文说明】建筑围护结构作为建筑与外界环境的分隔界面，其热工性能对建筑能耗和室内热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进行节能改造时，考虑改造部位热工性能的变化是实现建筑节能目标的基础。明确各项关键参数，有助于精准评估和提升围护结构的节能效果。外墙和屋面作为建筑热量传递的主要途径，其传热系数直接影响冬季供暖和夏季制冷能耗。而在夏季太阳辐射强烈，屋面若传热系数高，太阳辐射热易传入室内，增加空调制冷负荷。可通过增加保温层厚度，选用高效保温材料等方式降低传热系数，例如采用聚苯板、岩棉板等高效保温材料。
热惰性指标（D值）反映围护结构反抗温度波动和热流波动的能力。D值越大，围护结构在温度波作用下，内表面温度波动越小，室内热稳定性越好。夏季室外温度和太阳辐射强度昼夜变化大，热惰性好的外墙和屋面能有效衰减室外热波传入室内，使室内温度波动减小，提高人体热舒适度，同时减少空调系统频繁启停，降低能耗。如厚重的砌体结构外墙热惰性指标相对较高，相比轻质结构在抵抗温度波动上更具优势。表面反射率影响围护结构对太阳辐射的吸收与反射。在夏季，提高外墙和屋面表面反射率，可将更多太阳辐射反射出去，减少结构吸收的热量，从而降低室内得热。浅色外饰面（如白色、米黄色涂料）的反射率相对较高，能有效降低外表面温度，减轻空调制冷负荷。尤其在太阳辐射强烈的地区，这一措施对节能效果显著。
外窗是建筑围护结构中热工性能最薄弱的环节，其传热系数对建筑能耗影响显著。降低外窗传热系数可采用双层或多层玻璃、填充惰性气体、使用断桥铝合金窗框等方式，如中空玻璃可有效阻断热量传导，断桥铝合金窗框能减少窗框部位的热桥效应。在冬季，适量的太阳辐射进入室内可提高室内温度，减少供暖能耗，太阳得热系数较高的外窗有利于冬季太阳辐射得热；而在夏季，过多的太阳辐射会增加室内冷负荷，应降低太阳得热系数。通过选用不同类型的玻璃（如 Low - E 玻璃，其对太阳辐射中的长波辐射有较高反射率）可调节外窗的太阳得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关系到室内自然采光效果。良好的自然采光可减少人工照明能耗，同时提高室内舒适度。但在满足采光需求的同时，需平衡其与太阳得热系数的关系。
外窗遮阳措施可有效阻挡太阳辐射直接进入室内，降低室内冷负荷。如在夏季，水平遮阳板对南向窗户可有效遮挡正午时分的太阳辐射，垂直遮阳板对东西向窗户阻挡早晨和傍晚的阳光效果较好。遮阳系数越小，遮阳效果越好，通过合理设计外遮阳的形式（如活动遮阳、固定遮阳）、材料（如遮阳织物、金属遮阳板）可有效降低遮阳系数。
7.2.2 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且空调（采暖）系统不采用节能措施时，其节能量计算时，节能量等于改造前空调（采暖）系统能耗与改造后空调（采暖）系统能耗差值，当采用理论估算时，计算公式如下：

[bookmark: _Hlk209170710][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_Hlk208319715]其中，—— 围护结构改造后年减碳量，kgCO2e ；
[bookmark: OLE_LINK24]——围护结构改造前，建筑全年的耗冷/耗热量，可以理论估算，也可以采用能耗模拟软件计算。计算边界依据建筑围护结构实际情况确定，使用功能和时间表按照节能设计标准规定输入； 
——围护结构改造后，建筑全年的耗冷/耗热量，可以理论估算，也可以采用能耗模拟软件计算。计算边界按照建筑围护结构改造技术措施确定，使用功能和时间表按照节能设计标准规定输入； 
[bookmark: _Hlk209170847]EER——空调/采暖系统的能效比或者全年性能系数；若改造前有空调/采暖系统，以改造前的空调/采暖系统的能效比或者全年性能系数计算；若改造前无空调/采暖系统，改造后增加空调系统，按以下形式计算：若为分体空调，则采用建筑设计年的节能标准的分体空调系数若为集中空调，则采用采用建筑设计年的节能标准的水机和锅炉形式（常规形式）虚拟改造前有计算。
[bookmark: _Hlk209170879]——对应空调/采暖系统所采用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能源类型。
采用软件计算时，时间步长不大于1小时，逐时耗冷/耗热量转为能耗时，应考虑逐时负荷率对系统运行能效耦合影响。
【条文说明】由于围护结构的节能量很难直接测算，为确保计算结果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对于实施围护结构单一改造的项目，当改造技术较为简单，如玻璃贴膜、更换外窗等，可根据外窗遮阳性能提升情况，对空调冷负荷进行理论计算；当对围护结构实施整体性改造时，无法通过简单理论计算时，可依据建筑能耗模拟软件，对改造前、后空调冷负荷进行模拟分析，计算围护结构更新改造对空调冷负荷的变化。
当采用模拟软件进行计算时，需基于相同气象条件、使用模式（如运行时间、室内温湿度设定），分别计算改造前后的空调负荷，再结合空调系统实际能效参数（如COP值、EER值），考虑负荷率对系统运行能效耦合影响换算为能耗。因空调系统未做节能改造，其能效参数视为不变，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优化带来的负荷降低量，即为节能量的直接来源，确保计算结果仅反映围护结构改造的节能效益。空调或采暖系统的效率按照规范限值取值。若空调/采暖系统不止采用一种能源形式，应分别计算。
7.2.3 当对围护结构节能改造的，应计算围护结构对建筑用能的影响，分析围护结构节能改造产生的节能量。负荷影响分析可采用理论计算或应用仿真分析软件计算。
【条文说明】对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时，计算其对建筑用能的影响并分析节能量，是评估改造方案可行性与节能效益的核心环节，可直观反映改造措施的实际价值。
建筑用能（如供暖、制冷能耗）很大程度上受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影响。改造后，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降低、热惰性指标优化等，会减少室内外热量交换，从而改变建筑负荷需求，进而影响能源消耗。节能量即改造前后建筑能耗的差值，通过计算这一差值，可以量化改造带来的节能效果，为方案选择、成本效益分析提供依据。
[bookmark: OLE_LINK36]寒冷和严寒地区建筑负荷以供暖负荷为主，传热过程相对单一，可通过传热学公式直接计算。如根据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面积及室内外温差，计算通过围护结构的传热负荷，再结合其他负荷（如人员、设备散热等）得到总负荷。
非严寒和寒冷地区建筑负荷受太阳辐射、空气渗透等多因素影响更复杂，故需借助仿真软件精准模拟，构建建筑模型，输入围护结构参数、气象数据、使用情况等信息，模拟建筑全年的负荷变化及能耗情况。软件模拟计算数据可以更全面、精准地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如太阳辐射、空气渗透等）的综合影响，适用于复杂建筑或精细化分析场景。模拟分析过程的气象数据文件宜采用相关规范（如《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JGJ/T 346）给出的典型气象年数据，同时需明确设置建筑房间功能。
7.2.4 围护结构的关键参数作为模拟边界条件时，数据来源应可靠，必要时进行现场调查结合实验测定确定。
[bookmark: _Hlk204785680]【条文说明】围护结构关键参数作为模拟边界条件时，数据可靠性直接影响仿真结果准确性。需优先采用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等权威来源数据，必要时可通过实验测试确定，确保参数真实有效。当既有建筑围护结构构造（如保温层厚度、材料类型）无明确资料（如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时，应采用现场调查（如查阅历史档案）结合实验测定（如钻芯法取样）确定参数；钻芯取样能直观获取结构层组成及参数，为模拟提供实测依据，避免因参数误差导致节能分析失真，保障改造方案设计的科学性。
7.3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_Toc211094454]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
7.3.1 集中式冷热源机组
1 当对集中式冷热源机组实施能效提升改造或更新时，减碳量计算公式如下：

[bookmark: _Hlk209170984]式中，——冷热源机组改造减碳量，kgCO2e；
——基准期/核定期冷热源机组碳排放量，kgCO2e。
A.当冷热源为电驱动压缩式冷水（热泵）机组且无独立用能计量时，通过测量计算改造前机组运行功率及改造前后机组性能系数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3]式中，——基准期/核定期冷热源机组碳排放量，kgCO2e；
——基准期第i类工况下冷热源机组运行功率，kW，依据现场检测或机组可靠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测算得到；
——基准期/核定期第i类工况下冷热源机组性能系数，改造前数据依据现场检测得到，改造后数据理论阶段可根据可靠的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测算得到，实测核定时应为检测数据；
——第i类工况下冷热源机组运行时间，h；
n——运行工况数；
[bookmark: OLE_LINK45]——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基准期/核定期制冷剂R的充注量，kg；
——基准期/核定期设备使用寿命；
——基准期/核定期制冷剂R的全球变暖潜值。
B.当热源为燃料锅炉且无独立用能计量时，通过测量计算改造前机组燃料消耗量及改造前后锅炉效率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基准期/核定期热源机组碳排放量，kgCO2e；
——基准期第i类工况下热源机组燃料消耗量，燃料单位/h；
——基准期/核定期所用燃料低位热值，kWh/燃料单位；
——基准期/核定期热源机组热效率；
——第i类工况下冷热源机组运行时间，h；
[bookmark: _Hlk209172213]——燃料碳排放因子，kgCO2e/燃料单位。
2．当对燃料锅炉采用烟气余热回收技术进行热量回收再利用时，通过测量计算热回收产生的热水量、进水和出水温度测算减碳量，计算公式如下：

[bookmark: _Hlk209172229]式中：——燃料锅炉烟气余热回收减碳量，kgCO2e；
[bookmark: _Hlk209172249]——水的比热容，可取4.187kJ/(kg·℃)；
[bookmark: _Hlk209172257]——水的密度，kg/m3；
——第i种工况下热回收热量供应的热水流量，kg/h；
——第i种工况下热回收生产的热水进出口温差，℃；
——基准期锅炉热效率；
——燃料低位发热量，kJ/燃料单位；
——第i种工况下锅炉运行时间，h；
——燃料碳排放因子，kgCO2e/燃料单位。
7.3.2 泵与风机
泵与风机单项改造后运行减碳量计算公式如下：

[bookmark: _Hlk209172418]式中，——泵或风机改造后运行减碳量，kgCO2e；
——基准期/核定期泵或风机运行碳排放量，kgCO2e。
A.当设备无独立用能计量时，可通过测量不同工况下（台数、频率）下设备单点功率，结合运行时间计算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基准期/核定期泵或风机运行碳排放量，kgCO2e；
n——泵或风机运行工况数；
——基准期/核定期第i类工况下泵或风机运行功率，kW；
——第i类工况对应的运行时间，h；
——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B.当对水泵改造引起水系统变流量时，该措施引起的碳减排量还应包含冷热源机组碳排放量的变化，此部分计算方法同7.3.1。
7.3.3 冷却塔
冷却塔单项改造后运行减碳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冷却塔改造运行减碳量，kgCO2e；
——基准期/核定期冷却塔运行碳排放量，kgCO2e。
A.当设备无独立用能计量时，可通过测量不同工况下（台数、频率）下冷却塔单点功率和补水量，结合运行时间计算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基准期/核定期冷却塔运行碳排放量，kgCO2e；
n——冷却塔运行工况数；
——基准期/核定期第i类工况下冷却塔运行功率，kW；
——第i类工况对应的运行时间，h；
——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基准期/核定期第i类工况下冷却塔补水量，kg/h；
——冷却塔补水碳排放因子，kgCO2e/kg。
B.当对冷却塔改造引起冷却水温度变化时，该措施引起的碳减排量还应包含冷水机组碳排放量的变化，此部分计算方法同7.3.1。
7.3.4 集中空调末端
A.当改造为更换高效空调末端时，统计改造前后空调末端设备型号、数量、额定功率、运行频率、运行时间等参数，实测改造前后不同工况下空调末端的单点功率，根据运行记录统计各工况下运行小时数，计算不同工况下的能耗后加和。

[bookmark: _Hlk209172697]式中，——空调末端更新对应的减碳量，kgCO2e；
——空调末端运行工况数；
——基准期/核定期空调末端第i类工况下运行功率，kW；
——基准期/核定期空调末端第i类工况下运行时间，h；
——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B.当全空气系统改造为过渡季节全新风运行时，其减排量可按下式测算：

[bookmark: _Hlk209172780]式中，——过渡季节全新风运行对应的减碳量，kgCO2e；
——空调系统消耗能量种类数；
——基准期过渡季节空调系统消耗的第i类能源量，能源单位，可通过分项计量数据、空调运行记录等计算；
——第i类能源量碳排放因子，kgCO2e/能源单位；
——过渡季节空调风机运行碳排放量变化，kWh，计算方法同第7.3.2节；
——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7.3.5 新风及热回收系统
新风系统节能降碳改造，根据改造前后节约风机电量与节约热湿处理能耗对应的碳排放量测算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bookmark: _Hlk209172883]式中，——新风系统改造对应的减碳量，kgCO2e；
[bookmark: OLE_LINK42]——新风系统改造风机侧对应的减碳量，kgCO2e；
——新风系统改造冷热源侧对应的减碳量，kgCO2e；
A.改造后风机对应的减碳量计算方法同7.3.2。
B.改造后供给新风量不变时，=0；供给新风量变化时，冷热源侧对应的减碳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冷热源侧对应的减碳量，kgCO2e；
——第i类工况下节约新风量，m3/h；
——新风入口空气密度，kg/m3；
——第i类工况下新风入口空气焓值，kJ/kg；
——第i类工况下室内空气焓值，kJ/kg；
——第i类工况下冷热源系统能效，能源单位/kJ；
——第i类工况下风机运行时间，h；
——第i类工况下冷热源系统消耗能源对应的碳排放因子，kgCO2e/能源单位。
C.当改造为更换排风热回收机组时，若改造采用有旁通回路的新风热回收系统，以净节能量（回收能量与风机附加能耗之差）大于0的时段作为热回收系统运行有效时段，有效时段内累计净节能量即为新风热回收改造节能量，改造减碳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空气能量回收节约能耗对应的减碳量，kgCO2e；
——新风机运行工况数；
——第i类工况下新风量，m3/h；
——第i类工况下排风量，m3/h；
——新风入口空气密度，kg/m3；
——第i类工况下新风入口空气焓值，kJ/kg；
——第i类工况下室内空气焓值，kJ/kg；
——第i类工况下冷热源系统性能系数，能源单位/kJ；
——第i类工况下热回收装置阻力，Pa；
——第i类工况下新风机效率；
——第i类工况下基准期/核定期新风机运行时间；
——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第i类工况下冷热源消耗能源对应的碳排放因子，kgCO2e/能源单位。
对于未设旁通回路的新风热回收系统，计算公式同上，取值不同。
7.3.6 分散式空调
对房间空气调节器等分散式空调实施更新改造时，改造后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分散式空调更新改造减碳量，kgCO2e；
——基准期分散式空调总运行能耗，kWh；
[bookmark: OLE_LINK43]——基准期/核定期分散式空调能效比加权平均值，空调机组参数依据可靠的技术资料或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得到；
——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7.3.7 当对供暖空调系统进行多项措施同步改造，采用测量计算法计算碳减排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51]1 当各单项措施影响相互独立时，可分别计算各单项减碳量，然后加和得到系统分项改造减碳量；
2 当单项措施之间存在相互影响时，应以影响范围内系统整体为边界进行测量计算。
【条文说明】对存在热力耦合（如水温变化影响能效）、水力耦合（如流量变化影响能效、压损）或控制耦合（如多设备联动）的改造措施，需通过系统整体能效测试或仿真获取可靠数据，若以单项设备计算结果叠加在关联系统中误差较大。
7.3.8 当围护结构同步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时，在进行空调冷热源机组运行减碳量核定时，基准期能耗与碳排放应以围护结构改造后冷热负荷需求为基准进行修正。
7.3.9 当核定期空调度日数、供暖度日数、建筑使用率、建筑运行时间等非改造措施影响因素变化对碳排放量产生较大影响时，应对基准期碳排放量进行修正，修正方法见第4.4节。

7.4 [bookmark: _Toc211094455]供配电与照明系统
7.4.1 对照明系统改造时采用测量计量法进行减碳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照明系统节约能耗对应的减碳量，kgCO2e；
j——改造的照明灯具种类；
——基准期第i类照明灯具功率，kW；
——基准期第i类照明灯具数量；
——基准期第i类照明灯具运行时间，h；
——核定期第i类照明灯具功率，kW；
——核定期第i类照明灯具数量
——核定期第i类照明灯具运行时间，h；
——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bookmark: _Hlk209437788]【条文说明】1.照明灯具功率为光源、镇流器、驱动器等功率的总和。
2.当同一类灯具有不同的运行时间（工况）时，应分别计算该类灯具不同工况下的减碳量，求和得出该类灯具的全部减碳量。
3.改造过程不改变灯具功率，改为采用智能照明对灯具进行开关控制，灯具运行时间以安装智能照明控制开关后灯具实际运行时间，按照本条的公式进行计算。当采用智能照明进行功率调节时，应分别计算不同功率及运行时间的减碳量。
7.4.2 对变压器改造时采用测量计量法进行减碳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变压器节约能耗对应的减碳量，kgCO2e；
——基准期变压器空载损耗功率，kW；
——基准期变压器负载损耗功率，kW；
——核定期变压器空载损耗功率，kW；
——核定期变压器负载损耗功率，kW；
——基准期变压器平均负载率；
βr——核定期变压器平均负载率；
t——变压器的运行时间，h；
——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7.5 [bookmark: _Toc211094456]给水排水系统
7.5.1 [bookmark: OLE_LINK19]实施节水措施减少自来水用水量时，减碳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节约自来水用水量的减碳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减少自来水用水量的减碳量，kgCO2e；
——基准期/核定期自来水用水量的碳排放量，kgCO2e。
2 自来水用水量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bookmark: _Hlk209173628]式中：——水碳排放因子；
——基准期/核定期自来水逐时用水量，m3/h
——第类工况下运行时间，h；
n——运行工况数。
【条文说明】建筑改造通常采取减压限流、选用较高水效等级的节水器具等节水措施，减少水资源消耗及碳排放。节水器具包含坐便器、蹲便器、小便器、淋浴器、水嘴及便器冲洗阀等。
本条不包含空调循环水系统、生活热水系统、非传统水源利用系统改造节约的自来水量。空调循环水系统节约水资源的减碳量计入空调循环水系统单项改造减碳量，生活热水系统节约水资源的减碳量计入生活热水系统的减碳量，非传统水源利用节约水资源的减碳量计入非传统水资源利用系统的减碳量。水泵运行的碳排放量统一计入7.5.4条。
自来水碳排放因子按《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取值。
7.5.2 [bookmark: OLE_LINK47]热水系统的减碳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水系统的减碳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热水系统的减碳量，kgCO2e；
——基准期/核定期热水系统的碳排放量，kgCO2e。
2 当热源采用燃料锅炉时，热水系统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燃料的碳排放因子，kgCO2e/燃料单位；
——水的比热[kJ/(kg•℃)]］，4.187 kJ/(kg•℃）；
——热水密度，t/m3；
——基准期/核定期热水逐时用水量，m3/h；
——热水温度，℃；
——冷水温度，℃；
——基准期/核定期的生活热水输配效率，包括热水系统输配能耗、管道热损失、生活热水二次循环及储存的热损失；
——水碳排放因子；
[bookmark: _Hlk209173864]——燃料低位发热量，kJ/燃料单位；
——第类工况下运行时间，h。
3 当热源采用热泵热水机组时，热水系统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基准期/核定期热泵热水机组运行功率，kW；
——热泵热水机组运行时间，h；
——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4 当热源采用太阳能时，太阳能热水系统减碳量应按7.6.1进行计算。
【条文说明】中国工程建设协会团体标准《建筑碳排放计量标准》CECS 374-2014考虑了水资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但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中仅考虑了生活热水的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虽然给出了自来水的碳排放因子，但未明确水资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计算方法。
本条第2、3款明确了热水系统的减碳量包含节能和节水产生的减碳量。
本条第4款明确了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减碳量计算方法。太阳能集热循环方式分为自然循环系统和强制循环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水泵运行的碳排放量统一计入7.5.4条。
7.5.3 [bookmark: OLE_LINK48]非传统水源系统的减碳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_Hlk209173984]式中：——利用非传统水源的减碳量，kgCO2e；
——水碳排放因子；
——基准期/核定期非传统水源逐时用水量，m3/h；
——第类工况下运行时间，h。
【条文说明】非传统水源指不同于传统地表水供水和地下水供水的水源，包括再生水、雨水等，再生水又分为市政再生水和建筑中水。非传统水源用于绿化、道路冲洗等杂用水的水质标准低于生活饮用水标准。非传统水源系统水泵运行的碳排放量统一计入7.5.4条。
7.5.4 水泵运行对应的减碳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泵运行对应的减碳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水泵运行对应的减碳量，kgCO2e；
——基准期/核定期水泵运行的碳排放量，kgCO2e。
2 水泵运行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基准期/核定期水泵逐时运行功率，kW；
——第类工况下运行时间，h；
——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7.6 [bookmark: _Toc211094457][bookmark: OLE_LINK15]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及碳汇
7.6.1 太阳能热水系统年减碳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式中：——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年减碳量，kgCO2e；
——数据采集的次数；
——年数据总采集次数；
——水的比热容，取值4.187(kJ/(kg·℃))；
——水的密度(kg/m3)；
——第次采集的进入系统的冷水或采暖循环回水体积流量，m3/h；
——第次采集的系统供水的出水温度，℃；
——第次采集的进入系统的冷水温度或采暖循环回水温度，℃；
——采集时间间隔，s；
——热水系统采用的j类能源类型对应的碳排放因子，可按附录A取值；
[bookmark: _Hlk209174583]——以常规能源为热源时的运行效率，电、天然气可按0.90取值，煤、生物质可按0.70取值。
【条文说明】太阳能集热系统中贮热水箱和管路的热损失率，根据经验取值宜为0.20～0.30；太阳能集热器的年平均集热效率可参考国家现行标准《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 50364的相关规定。
7.6.2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年发电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bookmark: _Hlk209174593]式中：Epv——光伏系统的年发电量，kWh； 
[bookmark: _Hlk209174602]I——光伏电池表面的年太阳辐射照度，kWh/m2；
KE——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
Ks——光伏系统的损失效率，%；
Ap——光伏系统光伏面板净面积，m2。
【条文说明】光伏系统的发电量是动态变化的，太阳能资源逐时变化、且系统效率也受资源因素的影响。在设计阶段可以通过太阳能资源情况、系统形式等信息计算其发电量。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及光伏发电系统的损失效率可参考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的相关规定。
7.6.3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年减碳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式中：——光伏系统的年减碳量，kgCO2e；
——光伏电池表面的年太阳辐射照度，kWh/m2；
——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
——光伏系统的损失效率，%；
——光伏系统光伏面板净面积，m2；
——电网碳排放因子；
——光伏系统的实际年减碳量，kgCO2e；
——光伏系统的实际年发电量，kWh。
【条文说明】光伏系统的发电量是动态变化的，太阳能资源逐时变化、且系统效率也受资源因素的影响。在设计阶段可以通过太阳能资源情况、系统形式等信息计算其发电量。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及光伏发电系统的损失效率可参考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的相关规定。当项目边界内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有分项计量时，应采用实际计量数据。
7.6.4 风力发电系统年减碳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式中：——风力发电系统的年减碳量，kgCO2e；
ρ——空气密度，取1.225kg/m3； 
CR(z)——依据高度计算的粗糙系数； 
KR——场地因子； 
Z0——地表粗糙系数； 
v0——年可利用平均风速，m/s； 
AW——风机叶片迎风面积，m2； 
D——风机叶片直径，m； 
EPF——根据典型气象年数据中逐时风速计算出的因子；
APD——年平均能量密度，W/m2； 
vi——逐时风速，m/s； 
KWT——风力发电机组的转换效率；
——电网碳排放因子；
——风力发电系统的实际年减碳量，kgCO2e；
——风力发电系统的实际年发电量，kWh。
【条文说明】年可利用平均风速为风速大于0m/s时刻的风速的平均值。8760为一年中的小时数。地形类别和相关系统、风力涡轮机效率可参考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的相关规定。当项目边界内的太阳能风力发电系统有分项计量时，应采用实际计量数据。
7.6.5 碳汇主要为项目范围内的绿化、植被等从空气中吸收并存储的二氧化碳量。其减碳量按下式计算。

式中：——碳汇减碳量，kgCO2e；
——碳汇系统核定期碳排放量，kgCO2e；
——碳汇系统基准期碳排放量，kgCO2e； 
其中，改造前后的碳排放量由下式计算

式中：——基准期/核定期碳汇系统碳排放量，kgCO2e；
——碳汇种类数量；
——第类碳汇面积，㎡；
——第类碳汇固碳量，kgCO2e/㎡，按附录E选取
【条文说明】当项目边界内存在垂直绿化、屋顶绿化等立体绿化形式时，应采用等效叶面积指数进行折算：等效面积=实际面积×LAI/3.0（落叶乔木基准LAI），其对应碳汇固碳量取值为落叶乔木，核定时须提供园林部门苗木验收单。
7.7 [bookmark: _Toc211094458]其他系统
7.7.1 对于电梯系统，其减排量为项目改造前后电梯系统的碳排放量差值，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电梯系统减碳量，kgCO2e；
——电梯系统核定期碳排放量，kgCO2e；
——电梯系统基准期碳排放量，kgCO2e；
其中，改造前后的碳排放量由下式计算

式中：——电梯系统基准期、核定期碳排放量，kgCO2e；
——特定能量消耗，mWh/kgm；
——电梯年平均运行小时数，h；
——电梯速度，m/s；
——电梯额定载重量，kg；
——电梯待机能耗，W；
——电梯年平均待机小时数，h；
——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kWh。
【条文说明】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可提高电梯安全性、可靠性和能效水平。应重点对老旧电梯的井道、爬升系统进行改造，针对井道可采取装配式钢结构井道等技术手段，爬升系统可采用增设能量回馈系统、变频调速、LED照明、利用轻量化材料减少曳引负荷等方式降低电梯碳排放量。
7.7.2 对于特殊（其他）用能设备，统计用能设备数量、运行情况，统计各特殊用能用能设备额定功率及其运行时间，根据特殊用能使用情况统计其同时使用系数，计算特殊（其他）用能设备碳排放量(kgCO2e)。
特殊（其他）用能系统设备碳减排放量按下式计算：

式中：——特殊（其他）用能设备减排量，kgCO2e；
——特殊（其他）用能设备核定期碳排放量，kgCO2e；
——特殊（其他）用能设备基准期碳排放量，kgCO2e。
其中，改造前后的碳排放量由下式计算。

式中：——特殊（其他）用能设备基准期、核定期碳排放量，kgCO2e ；
——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kWh；
——特殊（其他）用能系统设备类型运行工况数；
——第类工况下特殊（其他）用能系统设备功率，kW；
——第类工况下特殊（其他）用能系统设备的运行时间，h；
——第类工况下特殊（其他）用能系统设备所在建筑类型的同时使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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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1094459][bookmark: OLE_LINK32]建筑运行减碳量直接比较法
8.1 [bookmark: _Toc211094460][bookmark: _Toc29949][bookmark: _Toc32680][bookmark: _Toc16779]一般规定
8.1.1 项目核定期内的减碳量()由式(8.1.1)计算:




式中：——项目节能量，kWh；
——项目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的项目核定期电耗(不含Sb)，kWh；
——项目节能率； 
——项目核定期能耗，kWh；
——项目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的累计电耗，kWh；
——项目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的累计电耗，kWh； 
——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kWh；
——改造建筑的减碳量，kgCO2e。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项目期内使用直接比较法的减碳量计算公式。
8.1.2 本方法主要适用于单体公共建筑和建筑群，以及与建筑或建筑群相关联的用能系统的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工作，主要包括照明系统、集中空调系统、电机系统。
【条文说明】直接比较法适用于节能措施可关闭且不影响项目运行的系统。对照明系统，适用于室内和室外照明系统节能技术改造项目节能量的测量和验证。不适用于景观照明系统改造项目以及改造前后照明用途或照明面积发生变化的项目。对集中空调系统，适用于以电为驱动能源的中央空调系统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的节能量测量和验证。对于电机系统，适用于交流电气拖动的通风机系统，泵类液体输送系统和一般用空气压缩机系统等电机系统节能改造项目的节能量测量和验证及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电机驱动的机床、皮带机等电机系统及其他新建类项目参照使用。
8.1.3 通过以下方式测量和验证节能量:
1 在核定期内,节能措施开启时,测量各典型工况下项目边界内的实际能源消耗量(Eon,i);
2 在核定期内,节能措施关闭时,测量各典型工况下项目边界内的实际能源消耗量(Eoff,i);
3 将各典型工况下的Eon,i和Eoff,i作为输入数据,根据测量和验证方案中约定的计算方法分别确定Er和Ea;
4 由式(8.1.1)计算Es。
【条文说明】典型工况是指为统一建筑节能性能评估与能耗计算基准，综合考虑符合区域气候特征的代表性气象条件，最常见的室内人员密度、活动强度和用能习惯，以及供暖空调、照明、通风等用能设备常规运行模式，所设定的标准化用能工况
8.1.4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主要内容如下:
1 划定项目边界;
2 确定基准期及核定期;
3 选择测量和验证方法;
4 制定测量和验证方案;
5 根据测量和验证方案,设计、安装、调试测试设备;
6 收集、测量基准期能耗、运行状况等数据,并加以记录分析;
7 收集、测量核定期能耗、运行状况等有关数据,并加以记录分析;
8 计算和验证节能量,分析节能量的不确定度;
9 各方最终确认节能量。
8.1.5 测量和验证方案的内容及技术要求如下:
1 项目边界和项目基本情况,项目边界的描述应包括明确的地理位置界线和完整的设备、设施清单;
2 项目基准期,基准期的能源利用状况及基准期能耗等;
3 节能量的单位,采用综合能耗表达节能量时,应说明所采用的能源折算系数(如折标准煤系数)并保持前后一致;
4 核定期，核定期的能源利用状况及核定期能耗等;
5 测量和验证方法;
6 测量和验证方法对应的影响因素以及有效范围;
7 采用直接比较法时，凡需测量的，应说明测量点、测量的参数、测量时期、表计名称及特性、抄表方式、表计调试程序、校表办法和有效期及处理数据遗失的方法;
8 可见JJF 1059等技术规范定量描述测量、采集数据和分析结果的精密度;并定性分析无法量化的因素对结果准确度的影响。
[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4]【条文说明】测量过程中所有受节能措施影响的单位、设备、系统(包括附属、辅助设施) 均应划入项目边界内。核定期应包括用能单位、设备、系统可能出现的各种典型工况,如包含能源消耗量由极大值到极小值的一个完整的运行循环，能耗的确定应依据 《用能设备能量平衡通则》GB/T 2587、《用能设备能量测试导则》GB/T 6422、《用电设备电能平衡通则》GB/T 8222、《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GB/T 24915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a）可采信的能源统计数据及财务数据,如公用事业公司提供的表计数据、能源费用账单等；b）符合标准规范要求的能源计量仪表的读数；c）使用在检定有效期内的检测仪器测量得到的能源消耗数据；d）用计算机模拟出的、并经过校准的用能单位、设备或系统的能源消耗量；e）公认的或相关各方认可的节能措施相关数据。
8.2 [bookmark: _Toc211094461]照明系统
8.2.1 [bookmark: _Toc9262][bookmark: _Toc3760][bookmark: _Toc12263]应根据照明系统节能改造项目内容和照明系统的现场条件，合理确定照明系统边界，通常应包括灯、灯具和控制系统，如图8.2.1所示。
【条文说明】 照明系统是以照明为目的,由灯、灯具和控制系统的集中式或半集中式照明设施组成的总体。照明系统基准期能耗和核定期能耗应包括系统边界内灯、灯具和照明控制系统的能耗。
[image: ]
图 8.2.1 照明系统节能改造项目边界示意图
8.2.2 采用直接比较法在照明系统正常工作条件下，设定固定的照明系统运行时间用于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所设定的照明系统运行时间应大于等于24 h。
1 关闭节能措施，以此状态下的照明系统能耗作为改造前的照明系统能耗。 
2 开启节能措施，以此状态下的照明系统能耗作为改造后的照明系统能耗。 
3 比较节能措施开启和关闭时的照明系统能耗变化计算节能量。 
8.2.3 应通过收集统计资料、照明系统设备台账、设计文件等获得以下数据: 基准期灯的数量；基准期灯的功率；不同照明功能区域的数量、面积、照明标准值等。应依据分项计量数据、可采信的电力消耗数据及财务数据(如电力公司的电费账单等)等获得基准期电耗及核定期电耗。应通过统计、测量的方式获得核定期的照明时间。在各方认可的情况下,也可合理约定核定期的照明时间。
[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58][bookmark: OLE_LINK59]【条文说明】节能改造后照明系统及其产品的性能指标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并应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计标准》GB 50582、《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 163等照明设计标准的要求。照明系统进行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时,应在节能措施实施前制定书面的测量和验证方案，其内容应符合《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GB/T 28750—2012的要求。
8.2.4 节能量计算按式(8.2.4):



式中：——照明系统项目节能量，kWh；
——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的照明系统核定期电耗(不含Sb)，kWh；
——节能率； 
——照明系统核定期能耗(含Sb)，kWh； 
——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的累计电耗，kWh；
——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的累计电耗，kWh。
8.2.5 在计算获得照明系统改造项目的节能量后，可按照公式(8.2.5)计算核定期内的项目减碳量。

式中：——改造建筑的减碳量，kgCO2e； 
——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kWh。 
[bookmark: OLE_LINK61]式(8.2.5)中，EF应符合《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GB/T 33760规定的排放因子要求,并说明排放因子来源和依据。
式(8.2.5)，适用于《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GB/T 33760规定的节能改造项目采用改造前的生产技术作为基准线情景的情况。
8.3 [bookmark: _Toc211094462]集中空调系统
8.3.1 应根据中央空调系统的现场条件，合理确定系统边界，中央空调系统节能改造项目边界通常包括中央空调系统和空调区域（含末端设备）的建筑围护结构，项目边界示意如图8.3.1所示。
【条文说明】项目边界根据改造项目类型的不同，可以是整个系统，也可以是其中的某个子系统。
[image: ]
图 8.3.1 中央空调系统节能改造项目边界示意图
8.3.2 相似日比较法是典型的中央空调系统节能量测量和验证直接比较方法。相似日比较法是在项目核定期内选取两个或多个测试日作为相似日，其中,一天或多天关闭节能措施并以此状态下的系统能耗作为对应时间长度内的改造前中央空调系统能耗，另一天或多天开启节能措施并以此状态下的系统能耗作为对应时间长度内的改造后中央空调系统能耗，通过比较节能措施开启、关闭时的中央空调系统能耗进行对节能量的测量和验证。
【条文说明】应选择核定期内主要影响因素值最接近的运行日作为相似日。当无法找到满足条件的相似日时，独立变量允许的偏差应由相关方共同认可。
8.3.3 [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63][bookmark: OLE_LINK64]直接比较法宜采用测量的方法获得计算所需的数据，如可采信的能源统计数据、运行记录及财务数据，或者符合标准规范要求的计量仪表的读数，或者使用在检定有效期内的检测仪器测量得到的数据。收集得到的数据应进行有效性验证。相关参数的测量方法可参见《阳能 在地面不同接收条件下的太阳光谱辐照度标准 第1部分:大气质量1.5的法向直接日射辐照度和半球向日射辐照度》GB/T 17683.1、《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和《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7]【条文说明】改造后中央空调系统的技术指标如室内温度等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技术标准的要求，并得到各方的认可。针对泵类液体输送系统、通风机系统等单独实施的节能改造项目，应分别按照《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电机系统》GB/T 30256等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节能量测量和验证。中央空调系统进行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时，应在节能措施实施前制定书面的测量和验证方案,其内容应符合《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GB/T 28750—2012的要求。
8.3.4 相似日比较法节能量按式（8.3.4-1）~(8.3.4-3)计算:



式中：——中央空调系统节能量，kWh； 
——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的中央空调系统核定期能耗，kWh；
——节能率； 
——中央空调系统核定期能耗(含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各测试日的累计能耗，kWh； 
——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测试日的累计能耗，kWh；
——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测试日的累计能耗，kWh；
其中Sb 和Sr 按式（8.3.4-4）和式（8.3.4-5）计算：


[bookmark: _Hlk209178749][bookmark: OLE_LINK179]式中：——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测试日的逐日能耗，kWh，i=1,…,k，k为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测试日天数； 
——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测试日的逐日能耗，kWh，i=1,…,k，k为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测试日天数。 
8.3.5 在计算获得集中空调系统改造项目的节能量后，可按照公式（8.3.5）折算核定期内的项目减碳量。

[bookmark: _Hlk209178371]式中：——改造建筑的减碳量，kgCO2e；
——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kWh。 
[bookmark: OLE_LINK68]公式（8.3.5）中，EF应符合《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GB/T 33760规定的排放因子要求，并说明排放因子来源和依据。
公式（8.3.5）适用于《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GB/T 33760规定的节能改造项目采用改造前的生产技术作为基准线情景的情况。 
公式（8.3.5）适用于能效提升类的节能改造项目，不涉及余热回收利用或能源品种转换等节能改造项目。
8.4 [bookmark: _Toc211094463]电机系统
8.4.1 应根据电机系统节能改造项目内容和电机系统的现场条件合理确定项目边界。项目边界如图8.4.1所示，通常包括电动机、控制装置、传动装置、被拖动装置、管网及附属设备。
【条文说明】项目边界根据改造项目类型的不同，也可以是其中的某个子系统。所有受节能措施影响的设备和设施(包括辅助、附属设施)，以及存在相互影响的多台被拖动装置均应划入项目边界内。应将电机系统改造需新增的耗能设备划入项目边界内。
[image: ]
图 8.4.1 电机系统改造项目边界示意图
8.4.2 电机系统的直接比较法通常采用的是相似工况比较法，按照下列步骤实施：
1 在项目核定期内选取1个或多个典型工况作为测试工况，其中，在各个典型工况下，设定固定的电机系统运行时长。
2 先关闭节能措施，并以此状态下的电机系统能耗作为设定运行时长内改造前的电机系统能耗；
3 然后开启节能措施，并以此状态下的电机系统能耗作为设定运行时长内改造后的电机系统能耗。通过比较节能措施开启和关闭时的电机系统能耗变化获得节能量。
【条文说明】应将划入电机系统改造项目边界内的设备及附属设备的能耗计入基准期能耗和核定期能耗。直接比较法所设定的电机系统运行时长应大于或等于24h。
8.4.3 应列出所有影响电机系统节能改造项目能耗变化的影响因素，根据各影响因素对系统能耗影响的大小和方式,在相关方认可的基础上，设定作为各典型工况对应的能耗主要影响因素的最大允许偏差要求。
【条文说明】相关因素有以下：
1）通风机系统主要考虑以下能耗主要影响因素：a）风机的风量；b）风机的进口、出口压力或系统压力；c）风机扇叶的转速。
2）泵类液体输送系统主要考虑以下能耗主要影响因素：a）泵的流量；b）泵的扬程；c）出口的压力或系统压力。 
3）空气压缩机系统主要考虑以下能耗主要影响因素：a）环境压力、温度、湿度；b）压缩机吸气温度和湿度；c）空气压缩机系统供气压力；d）空气压缩机吸气和排气压力；e）容积流量。
8.4.4 [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70][bookmark: OLE_LINK71]能耗数据和影响因素数据宜采用可采信的能源统计数据、运行记录及财务数据,或者符合标准规范要求的计量仪表的读数，或者使用在检定有效期内的检测仪器测量得到的数据。收集得到的数据应进行有效性验证。相关参数的测量方法参见《水泵流量的测定方法》GB/T 3214、《通风机系统电能平衡测试与计算方法》GB/T 13467、《泵类液体输送系统电能平衡测试与计算方法》GB/T 13468、《容积式压缩机流量测量方法》GB/T 15487等。
[bookmark: OLE_LINK72]【条文说明】节能改造后电机系统的技术指标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电机系统进行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时，应在节能措施实施前制定书面的测量和验证方案，其内容应符合《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GB/T 28750的要求。测试数据、在线监测数据、运行记录数据等数据应完整、真实，应校核电机系统设备台账、统计报表、原始记录等。在线监测数据的校核可通过现场读取数据、查阅监测仪器检定报告和使用说明书、 现场检查仪器运行情况、分析监测仪器精度和合格性等方式进行。
8.4.5 直接比较法节能量计算公式如式（8.4.5-1）~(8.4.5-3): 



式中：——电机系统节能量，kWh； 
——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的电机系统核定期能耗(不含Sb)，kWh； 
——节能率，%； 
——电机系统核定期能耗(含Sb)，kWh； 
[bookmark: OLE_LINK181]——在各典型工况内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的累计能耗，kWh； 
——在各典型工况内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的累计能耗，kWh。
其中，按式（8.4.5-4）和式（8.4.5-5）计算：


式中：——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不同测试工况的能耗 (kWh)，i=1,…,k,其中k为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测试工况数；
——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不同测试工况的能耗 (kWh)，i=1,…,k,其中k为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测试工况数。
8.4.6 在计算获得电机系统节能改造项目的节能量后,可按照公式（8.4.6）折算核定期内的项目减碳量。

式中：——核定期内，项目减碳量，kgCO2e； 
——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kWh。 
[bookmark: OLE_LINK73]公式（8.4.6）中，EF应符合《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GB/T 33760规定的排放因子要求，并说明排放因子来源和依据。
公式（8.4.6）适用于《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GB/T 33760规定的节能改造项目采用改造前的生产技术作为基准线情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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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1094464]建筑附加减碳措施与碳抵消机制
9.1 [bookmark: _Toc211094465]一般规定
9.1.1 本章规定了通过绿色建材使用、绿色产品使用、可再生能源信用与碳信用等附加措施及市场机制，对民用建筑改造项目减碳量进行补充减碳量计算或抵消的技术要求。
9.1.2 本章建筑改造项目的碳减排应优先通过本体的节能改造、能效提升及可再生能源应用等措施实现。本章所述的附加减碳措施与碳抵消机制应用于抵消本体措施无法完全消除的剩余碳排放量。
1 使用可再生能源信用时仅抵消外购电力的间接碳排放量，进行碳抵消的比例不超过间接碳排放量的8%。
2 使用碳信用可抵消任何形式的碳排放量，进行碳抵消的比例不超过运行阶段碳排放总量的5%。
9.2 [bookmark: _Toc203463573][bookmark: _Toc211094466]附加减碳量
9.2.1 绿色建材及产品使用附加减碳量包含绿色建材生产、绿色产品生产相较于普通建材生产、普通产品生产的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bookmark: _Hlk209179148]式中：——绿色建材及产品使用的附加减碳量，tCO2e；
——绿色建材使用的附加减碳量，tCO2e；
——绿色产品使用的附加减碳量，tCO2e。
【条文说明】本条全面考虑了绿色建材与绿色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绿色建材包括主体材料、保温系统、门窗、预制构件等，绿色产品包括供暖空调系统、电梯以及可再生能源设备等。
9.2.2 绿色建材的碳排放计算包含绿色建材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使用绿色建材的附加减碳量适用于改造项目中使用绿色建材替代普通建材的新增或替换部分。合理选用绿色建材，其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绿色建材使用的附加减碳量，tCO2e；
——第i种建材的普通建材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
E——第i种建材的绿色建材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
——第i种绿色建材的消耗量，工程量计量单位。
【条文说明】绿色建材是指在全寿命期内可减少对天然资源消耗和减轻对生态环境影响，具有“节能、减排、安全、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本条考虑了建筑材料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不包含建材从生产地到项目施工现场整个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此类减碳量属项目自身的附加减碳措施，非外部抵消机制。碳排放因子应优先采用权威机构出具的碳足迹、EPD报告数据或附录D取值。
9.2.3 绿色产品的碳排放计算包含绿色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使用绿色产品的附加减碳量适用于改造项目中使用绿色产品替代普通产品的新增或替换部分。合理选用绿色产品，其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绿色产品使用的附加减碳量，tCO2e；
——第i种产品的普通产品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
——第i种产品的绿色产品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
——第i种绿色产品的消耗量，工程量计量单位。
【条文说明】绿色产品是指在其生命周期内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无害或危害较小的产品，通常采用环保材料，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本条考虑了建筑常用的设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不包含设备产品从生产地到项目施工现场整个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此类减碳量属项目自身的附加减碳措施，非外部抵消机制。碳排放因子应优先采用官方发布的数据库以及权威机构出具的碳足迹报告数据或附录D取值。
9.3 [bookmark: _Toc211094467]可再生能源信用
9.3.1 [bookmark: _Hlk209114915]民用建筑改造项目的剩余碳排放量可采用可再生能源信用进行部分抵消。可再生能源信用可通过绿色电力交易和绿色电力证书等产品获取。
【条文说明】1 绿色电力交易是在现有电力中长期交易框架下，将风、光等可再生电力从传统电力中分离出来，设立独立的绿电交易品种。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1个绿证对应1MW·h结算电量。因此，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与绿色电力交易均可作为建筑业主获取可再生能源信用的方式。2 民用建筑改造首先应提倡使用节能降碳技术实现降碳目标，不应鼓励未采取有效节能降碳措施而仅大规模购买可再生能源信用的方式减少碳排放。对于难以通过本体和周边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应用达到降碳目的项目，可采取购买可再生能源信用的方式实现降碳目的。
9.3.2 可再生能源信用应为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核发。应优先通过绿色电力直接交易获取可再生能源信用；若无法直接购电，可采用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核发的绿色电力证书（GEC）进行抵消。鼓励优先采购四川本地或西南区域电网内的绿色电力或绿证进行抵消，抵消时，应提交相应的协议、采购凭证、注销证明等材料。用于抵消的绿证，绿证注销日期不得早于核定期结束日期6个月。
【条文说明】为促进国内绿色电力与节能减排的发展，从建筑行业推动全社会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本标准所指建筑应购买国内相关可再生能源信用。购买的可再生能源信用应来自独立于项目边界外的可再生能源设施，且未被纳入国家或地方强制消纳考核指标。
9.3.3 可再生能源信用覆盖的时长应与建筑改造项目的核定期完全重合，且连续覆盖期不应少于1个完整年度。按月度购买绿电/绿证时，需确保每个核定期月份均有对应量的可再生能源信用。
【条文说明】2024年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绿色电力交易专章》鼓励绿色电力交易发用双方签订多年期绿色电力购买协议。但现阶段的绿电交易主要为月度至一年期，多年合约难度较大，且实践十分有限。为保证改造后建筑的中长期降碳效果，避免设计阶段仅以极低的成本购买1年可再生能源信用，取得认证后不再承担降碳责任的情况，应鼓励购买长期可再生能源信用。
9.3.4 使用可再生能源信用的碳排放抵消量可按下式计算：

[bookmark: _Hlk209179386]式中：——使用可再生能源信用抵消的碳排放量，tCO2e；
——第i种可再生能源信用总量，kWh；
——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应采取最新发布的区域数据，如无最新发布数据，可按附录C选取。
【条文说明】此类碳排放抵消量仅抵消外购电力的间接碳排放量，属外部抵消机制。鉴于目前缺乏针对四川省电网特性的专项研究来支撑一个精确的折减系数，为保障核算结果的保守性与可靠性，本标准暂不引入折减系数，即认定符合条件的可再生能源信用可对其对应电量的碳排放进行全额抵消。

9.4 [bookmark: _Toc211094468]碳信用
9.4.1 民用建筑改造项目中无法通过绿色建材使用、可再生能源信用等抵消的剩余碳排放量可采用碳信用进行补充性抵消。碳信用可通过购买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或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备案或者认可的碳普惠项目产生的减排量等获取。
【条文说明】1 碳信用是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按有关技术标准和认定程序确认减排量化后效果，由政府部门或国际组织签发或其授权机构签发的碳减排指标。碳信用包括购买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CER)、经市级及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备案或者认可的碳普惠项目产生的减排量或其他减排机制签发的中国项目碳信用。当前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其他减排机制主要包括美国碳登记（American Carbon Registry）、气候行动储备方案 （Climate Action Reserve）、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核证碳标准（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2 碳信用的计量单位为碳信用额，1个碳信用额相当于1吨二氧化碳当量。
3 碳信用仅用于抵消建筑改造项目中的剩余碳排放，应优先通过本体节能措施和可再生能源应用等实现降碳目标。
9.4.2 碳信用应为中国国内相关交易机制签发或在中国境内开发的减排项目。抵消时，应提交相应的协议、采购凭证、注销证明等材料。
【条文说明】为配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鼓励企业通过碳信用履行减排责任，同时发挥建筑行业在实现全社会碳中和目标中的作用，本标准规定建筑项目使用的碳信用应为国内相关交易机制签发或中国境内开发的减排项目。
9.4.3 碳信用覆盖的时长应与建筑改造项目的核定期完全重合，且连续覆盖期不应少于1个完整年度。
【条文说明】碳信用通过支持外部减排项目实现碳移除，可抵消任何类型的碳排放，属外部抵消机制。

[bookmark: _Toc203463578][bookmark: _Toc211094469][bookmark: _Hlk211432869][bookmark: _Hlk204614178]附录A 主要能源资源碳排放因子
A.0.1电力碳排放因子应采取国家发布的最新的区域电力碳排放因子，如无最新发布的因子，可按表A.0.1选取。
表 A.0.1  2022年区域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序号
	区域
	单位
	碳排放因子（kgCO2/kWh）

	1
	西南
	kWh
	0.2268


注：本条提供了电力碳排放因子，数据主要引自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发布2022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公告 2024 年第 33 号）。电力碳排放因子应根据国家主管部门的年度更新情况适时调整。最新发布的因子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官网查询。
A.0.2能源资源碳排放因子可按表A.0.2和A.0.3选取。
表 A.0.2 能源碳排放因子
	能源种类
	碳排放因子
	平均低位发热量
	备注

	无烟煤
	2.315 kgCO2e/kg
	22867 kJ/kg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国家发改委《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折算

	烟煤
	2.065 kgCO2e/kg
	23076 kJ/kg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国家发改委《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折算

	褐煤
	1.424 kgCO2e/kg
	14759 kJ/kg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国家发改委《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折算

	型煤
	1.935 kgCO2e/kg
	17460 kJ/kg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国家发改委《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折算

	焦炭
	2.864 kgCO2e/kg
	28470 kJ/kg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折算

	原油
	3.024 kgCO2e/kg
	41868 kJ/kg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折算

	燃料油
	3.174 kgCO2e/kg
	41868 kJ/kg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折算

	汽油
	2.929 kgCO2e/kg
	43124 kJ/kg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折算

	柴油
	3.100 kgCO2e/kg
	42705 kJ/kg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折算

	煤油
	3.037 kgCO2e/kg
	43124 kJ/kg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折算

	天然气
	1.791~2.165 kgCO2e/m3
	32238~38979 kJ/m3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折算

	液化石油气
	3.105 kgCO2e/kg
	50242 kJ/kg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折算

	炼厂干气
	3.012 kgCO2e/kg
	46055 kJ/kg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折算

	石油焦
	3.063 kgCO2e/kg
	32500 kJ/kg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国家发改委《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其他石油制品
	2.888 kgCO2e/kg
	40190 kJ/kg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按国家发改委《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注：能源碳排放因子由《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附录数值及能源平均低位发热量计算得到。当计算能源含碳量、碳氧化率、平均低位发热量实测值或参照标准相关数值发生变化时，应以实际或最新数值为准。宜通过重点原材料行业双碳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原材料工业产品碳足迹基础数据库(CNCD)获取更多最新数据。

表 A.0.3  自来水碳排放因子
	资源种类
	单位
	碳排放因子（kgCO2e/t）

	自来水
	t
	0.168


注：自来水碳排放因子来自《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当《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的自来水碳排放因子发生变化时，应以实际或最新数值为准
[bookmark: _Toc211094470][bookmark: _Hlk211432880]附录B 建材及机电设备碳排放因子
表 B.0.1 建材类型及碳排放因子
	材料名称
	材料单位
	普通建材
	绿色建材

	
	
	碳排放因子（kgCO2e/单位）
	一星级碳排放因子（kgCO2e/单位）
	二星级碳排放因子（kgCO2e/单位）
	三星级碳排放因子（kgCO2e/单位）

	普通硅酸盐水泥
（市场平均）
	t
	735
	
	
	

	石灰生产（市场平均）
	t
	1190
	
	
	

	消石灰（熟石灰、氢氧化钙）
	m3
	747
	
	
	

	天然石膏
	t
	32.8
	
	
	

	砂（f=1,6~3.0）
	t
	2.51
	
	
	

	碎石（d=10mm~30mm）
	t
	2.18
	
	
	

	页岩石
	t
	5.08
	
	
	

	黏土
	t
	2.69
	
	
	

	混凝土多孔砖（240mm×115mm×90mm）
	m3
	336
	
	
	

	蒸压粉煤灰实心砖
（240×115×53）
	m3
	341
	
	
	

	热轧碳钢小型型钢
	t
	2310
	
	
	

	热轧碳钢中型型钢
	t
	2365
	
	
	

	热轧碳钢中型轨梁
（方圆坯管坯）
	t
	2340
	
	
	

	热轧碳钢中型轨梁
（重轨普通型钢）
	t
	2380
	
	
	

	热轧碳钢中厚板
	t
	2400
	
	
	

	热轧碳钢H钢
	t
	2350
	
	
	

	热轧碳钢宽带钢
	t
	2310
	
	
	

	热轧碳钢钢筋
	t
	2340
	
	
	

	热轧碳钢高线材
	t
	2375
	
	
	

	热轧碳钢棒材
	t
	2340
	
	
	

	螺旋埋弧焊管
	t
	2520
	
	
	

	大口径埋弧焊直缝钢管
	t
	2430
	
	
	

	焊接直缝钢管
	t
	2530
	
	
	

	热轧碳钢无缝钢管
	t
	3150
	
	
	

	冷轧冷拔碳钢无缝钢管
	t
	3680
	
	
	

	碳钢热镀锌板卷
	t
	3110
	
	
	

	碳钢电镀锌板卷
	t
	3020
	
	
	

	碳钢电镀锡板卷
	t
	2870
	
	
	

	酸洗板卷
	t
	1730
	
	
	

	冷轧碳钢板卷
	t
	2530
	
	
	

	冷硬碳钢板卷
	t
	2410
	
	
	

	平板玻璃
	t
	1130
	
	
	

	真空复合中空玻璃*
	m2
	17.382
	
	
	

	夹层玻璃*
	m2
	17.012
	
	
	

	重组竹板材*
	m3
	519.646
	
	
	

	微粒吸声板*
	m2
	8.08
	
	
	

	电解铝（全国平均电网电力）
	t
	20300
	
	
	

	铝板带
	t
	28500
	
	
	

	断桥铝合金窗
	（100%原生铝型材）
	m2
	254
	
	
	

	
	（原生铝：再生铝=7：3）
	m2
	194
	
	
	

	铝木复合窗
	（100%原生铝型材）
	m2
	147
	
	
	

	
	（原生铝：再生铝=7：3）
	m2
	122.5
	
	
	

	铝塑共挤窗
	m2
	129.58
	
	
	

	塑钢窗
	m2
	121
	
	
	

	聚苯乙烯泡沫板（EPS板）
	t
	5020
	
	
	

	硬泡聚氨酯板
	t
	5220
	
	
	

	铜塑复合板
	m2
	37.1
	
	
	

	铜单板
	m2
	218
	
	
	

	普通聚苯乙烯
	t
	4620
	
	
	

	线性低密度聚乙烯
	t
	1990
	
	
	

	高密度聚乙烯
	t
	2620
	
	
	

	低密度聚乙烯
	t
	2810
	
	
	

	聚氯乙烯（市场平均）
	t
	7300
	
	
	

	预拌混凝土C30
	m3
	295.0
	293.886
	292.772

	预拌混凝土C50
	m3
	385.0
	383.886
	382.772

	预拌砂浆M5
	m3
	139.08
	/
	138.394
	137.409

	预拌砂浆M7.5
	m3
	162.65
	/
	161.954
	160.979

	预拌砂浆M10
	m3
	190.21
	/
	189.514
	188.539

	预拌砂浆M15
	m3
	217.48
	/
	216.784
	215.809

	预拌砂浆M20
	m3
	271.92
	/
	271.224
	270.249

	预拌砂浆M25
	m3
	381.36
	/
	380.664
	379.689

	无规共聚聚丙烯管（PPR管）
	kg
	3.72
	/
	3.692
	3.664

	聚乙烯管（PE管）
	kg
	3.6
	/
	3.572
	3.544

	硬聚氯乙烯管（PVC_U管）
	kg
	7.93
	/
	7.902
	7.874

	岩棉板
	t
	1980
	/
	1868.594
	1729.337

	铝塑复合板
	m2
	8.06
	7.698
	7.419

	页岩实心砖（240×115×53）
	m3
	292
	278.074
	272.504

	页岩空心砖
	m3
	204
	190.074
	181.719

	粘土空心砖
	m3
	250
	236.047
	227.719

	烧结粉煤灰实心砖
	m3
	134
	120.074
	114.504

	煤矸石实心砖（240mm×115mm×53mm，90%掺入量）
	m3
	22.8
	/
	/
	/

	煤矸石空心砖（90%掺入量）
	m3
	16.0
	/
	/
	/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m3
	231
	224.873

	SBS、APP改性沥青防水卷材（3mm）
	m2
	0.54
	0.484
	0.429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1.5mm无胎）
	m2
	0.32
	0.236
	0.209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3mm有胎）
	m2
	0.54
	0.484
	0.429

	预制叠合板
	m3
	615
	/
	/
	/

	预制楼梯
	m3
	585
	/
	/
	/

	预制柱
	m3
	720
	/
	/
	/

	预制梁
	m3
	654
	/
	/
	/

	预制剪力墙
	m3
	631
	/
	/
	/

	预制飘窗
	m3
	732
	/
	/
	/

	预制护栏
	m3
	677
	/
	/
	/

	钢梁
	t
	2628
	/
	/
	/

	钢柱
	t
	2559
	/
	/
	/

	钢楼梯
	t
	2656
	/
	/
	/

	压型钢板
	t
	3110
	/
	/
	/


注：上表中建材碳排放因子基准值来源于国家标准、行业生产数据或企业生产数据（“*”为企业生产数据）。不同星级绿色建材碳排放因子下降值基于不同产品生产能耗限额标准进行换算。上表中仅包含部分碳排放因子取值，且建材的碳排放因子受建材规格型号、生产时间、地域、工艺影响较大，计算时宜通过重点原材料行业双碳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原材料工业产品碳足迹基础数据库(CNCD)获取最新数据。
表 B.0.2 机电设备类型及碳排放因子
	设备类别
	设备分类
	设备单位
	碳排放因子（kgCO2e/单位）

	分体式空调
	壁挂机1匹
	台
	187

	
	壁挂机1.5匹
	台
	236

	
	立柜式2匹
	台
	403

	
	立柜式2.5匹
	台
	455

	
	立柜式3匹
	台
	742

	多联式空调
	3HP（8kW）
	台
	7163

	
	6HP（15.5kW）
	台
	11806

	
	8HP（22.4kW）
	台
	16078

	
	10HP（28.0kW）
	台
	19545

	
	12HP（33.5kW）
	台
	22950

	
	14HP（40.0kW）
	台
	26974

	
	16HP（45.0kW）
	台
	30069

	
	18HP（50.4kW）
	台
	33412

	冷水机组
	风冷漩涡式
	kW
	84

	
	水冷漩涡式
	kW
	58

	
	风冷螺杆式
	kW
	83

	
	水冷螺杆式
	kW
	51

	
	水冷离心式
	kW
	52

	光伏组件
	单晶硅
	kW
	403

	
	碲化镉
	kW
	290

	
	异质结电池
	kW
	428

	
	钙钛矿
	kW
	500

	
	BIPV
	m2
	591

	逆变器
	光伏逆变器
	kW
	357

	热水器
	太阳能集热器
	m2
	112

	
	燃气热水器
	台
	148

	电梯
	直梯
	台
	3760

	
	扶梯
	台
	9120


注：上表中机电设备碳排放因子均为普通机电设备（非绿色产品），主要来源于大量第三方碳足迹产品认证调研数据。绿色产品碳排放因子应按照实际第三方产品碳足迹取值。


[bookmark: _Toc211094471][bookmark: _Hlk211432890]附录C 民用建筑改造减碳量理论计算评估报告（样表）
表C.0.1 民用建筑改造减碳量理论计算评估报告（样表）
	一、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
	

	项目地址
	
	改造面积（㎡）
	

	业主单位
	
	联系人及方式
	

	改造单位
	
	联系人及方式
	

	设计单位
	
	联系人及方式
	

	施工单位
	
	联系人及方式
	

	二、项目概况

	公共建筑类型
	　教育类：
	　交通类：
	

	
	　办公科研类：
	　医疗类：
	

	
	　商业服务类：
	　社会民生服务类：
	

	
	　公众活动类：
	　综合类：
	

	[bookmark: _Hlk210992304]居住建筑类型
	　住宅类：
	
	

	
	　非住宅类：
	
	

	改造涉及的部位及系统
	　围护结构
	　通风空调系统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

	
	　供暖与生活热水系统
	　给水排水系统
	　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

	
	　其他系统：
	
	

	投资方式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业主投资资金
	　其他：

	三、方案阶段评估结果

	评估方法
	　测量计算法
	　账单分析法
	　软件估算法

	项目改造方案概况
	

	
	

	方案阶段结果
	基准期碳排放量：
	预估减碳量：
	减碳率：

	
	注：汽油燃烧碳排放因子为____kgCO2e/kg，柴油燃烧碳排放因子为____kgCO2e/kg，天然气燃烧碳排放因子为____kgCO2e/m³，电力碳排放因子为____kgCO2e/kWh，自来水碳排放因子为____kgCO2e/t。

	结论
	该项目改造面积为____㎡，改造前碳排放量为____ kgCO2e ，预估减碳量为____ kgCO2e，减碳量为____%。

	
	

	
	评估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公共建筑：1、“建筑面积”指总建筑面积；2、“改造面积”指实施改造的建筑面积；
居住建筑：1、当以整栋建筑（包含住户区和公区部分）为对象时，“建筑面积”指总建筑面积；2、当以住宅中的公区部分（如走廊、地下车库等）为对象时，“建筑面积”指公区部分的建筑面积；3、“改造面积”指实施改造的建筑面积。



表C.0.2 民用建筑改造项目理论计算现场核查表（样表）
	
	
	
	
	核查时间：
	   年   月   日

	一、基础资料核对清单

	基础资料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能源消费账单
	改造前建筑近3年总碳排放量的分析和分项碳排放量的分析；有单项改造的应对单项改造部分的碳排放量进行分析
	□是  □否

	改造方案
	是否提供与计算相符的改造方案
	□是  □否

	关键材料、设备检测报告
	报告是否在有效期内
	□是  □否

	系统运行状态
	是否稳定运行，各种仪表显示是否正确
	□是  □否

	主要设备记录
	运行记录是否齐全
	□是  □否

	二、设备或结构核查内容

	改造内容
	围护结构或用能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原有设备或结构性能参数
	改造措施
	核查情况

	围护结构
	
	
	
	
	

	通风空调系统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
	
	
	
	
	

	供暖与生活热水系统
	
	
	
	
	

	给水排水系统
	
	
	
	
	

	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
	
	
	
	
	

	其他
	
	
	
	
	




[bookmark: _Toc211094472][bookmark: _Hlk211432899]附录D 民用建筑改造减碳量实测核定评估报告（样表）
表D.0.1 民用建筑改造项目减碳量实测核定评估报告（样表）
	一、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
	

	项目地址
	
	改造面积（㎡）
	

	改造时间
	
	实际改造面积（㎡）
（扣除地下车库等）
	

	业主单位
	
	联系人及方式
	

	改造单位
	
	联系人及方式
	

	设计单位
	
	联系人及方式
	

	施工单位
	
	联系人及方式
	

	二、项目概况

	公共建筑类型
	　教育类：
	　交通类：
	

	
	　办公科研类：
	　医疗类：
	

	
	　商业服务类：
	　社会民生服务类：
	

	
	　公众活动类：
	　综合类：
	

	居住建筑类型
	　住宅类：
	
	

	
	　非住宅类：
	
	

	改涉及的部位及系统
	　围护结构
	　通风空调系统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

	
	　供暖与生活热水系统
	　给水排水系统
	　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

	
	　其他系统：
	
	

	投资方式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业主投资资金
	　其他：

	三、运行阶段评估结果

	项目改造基本情况
	

	
	

	测评方法
	　账单分析法
	　测量计算法
	　直接比较法

	改造技术措施简介
	改造内容
	改造主要技术措施简介

	
	围护结构
	

	
	……
	分别列出“围护结构、通风空调系统、供配电与照明系统、供暖与生活热水系统、给水排水系统、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其他系统”等方面的主要改造措施。

	运行阶段评估结果
	基准期碳排放
	核定期碳排放
	减碳量

	
	注：汽油燃烧碳排放因子为____kgCO2e/kg，柴油燃烧碳排放因子为____kgCO2e/kg，天然气燃烧碳排放因子为____kgCO2e/m³，电力碳排放因子为____kgCO2e/kWh，自来水碳排放因子为____kgCO2e/t。

	结论
	该项目建筑面积为____㎡，实际改造面积为____㎡，改造前碳排放量为____ kgCO2e，实际运行阶段减碳量为____ kgCO2e，减碳量为____%。

	
	

	
	测评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差异情况说明
	

	说明：1、改造前后碳排放计算范围应一致。
公共建筑：1、“建筑面积”指总建筑面积；2、“改造面积”指方案阶段预估改造的建筑面积；3、“实际改造面积”指改造施工后，实际改造的面积。
居住建筑：1、当以整栋建筑（包含住户区和公区部分）为对象时，“建筑面积”指总建筑面积；2、当以住宅中的公区部分（如走廊、地下车库等）为对象时，“建筑面积”指公区部分的建筑面积；3、“改造面积”指方案阶段预估改造的建筑面积；4、“实际改造面积”指改造施工后，实际改造的面积。



表D.0.2 民用建筑改造项目实测核定现场核查表（样表）
	
	
	
	
	核查时间：
	   年   月   日

	一、基础资料核对清单

	基础资料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能源消费账单
	改造完成并至少运行1个完整循环工况的完整能耗账单
	□是  □否

	运行使用规律
	是否提供核定期建筑运行使用规律变化情况说明
	□是  □否

	改造方案
	是否提供与实际施工相符的改造方案
	□是  □否

	改造设计文件
	是否提供与实际施工相符的改造色痕迹文件
	□是  □否

	改造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是否提供合格的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是  □否

	施工过程节能
	主要材料、设备构件的质量证明文件、进场验收记录、进场核查记录、进场复验报告、施工质量验收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
	□是  □否

	其他
	……（可自行补充）
	□是  □否

	二、改造内容核查

	改造内容
	改造措施
	改造数量
	改造前性能参数
	改造后性能参数
	核查情况

	围护结构
	
	
	
	
	

	通风空调系统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
	
	
	
	
	

	供暖与生活热水系统
	
	
	
	
	

	给水排水系统
	
	
	
	
	

	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
	
	
	
	
	

	其他系统
	
	
	
	
	




表D.0.3 改造项目减碳量、碳减排率统计表
	项目
	单项改造项目
	分项改造项目
	合计

	分项改造项目
	单项改造项目
	基准期碳排放量
	核定期碳排放量
	单项改造减碳量
	单项改造碳减排率
	基准期碳排放量
	核定期碳排放量
	分项改造碳排放量
	分项改减碳量
	分项改造碳减排率
	总减碳量
	总碳减排率

	围护结构
	外墙
	
	
	
	
	
	
	
	
	
	
	

	
	外窗
	
	
	
	
	
	
	
	
	
	
	

	
	……
	
	
	
	
	
	
	
	
	
	
	

	通风空调系统
	冷水（热泵）机组
	
	
	
	
	
	
	
	
	
	
	

	
	水泵
	
	
	
	
	
	
	
	
	
	
	

	
	冷却塔
	
	
	
	
	
	
	
	
	
	
	

	
	……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
	照明系统
	
	
	
	
	
	
	
	
	
	
	

	
	变压器
	
	
	
	
	
	
	
	
	
	
	

	
	……
	
	
	
	
	
	
	
	
	
	
	

	供暖与生后热水系统
	热水锅炉
	
	
	
	
	
	
	
	
	
	
	

	
	热泵
	
	
	
	
	
	
	
	
	
	
	

	
	……
	
	
	
	
	
	
	
	
	
	
	

	给水排水系统
	节水器具
	
	
	
	
	
	
	
	
	
	
	

	
	非传统水源
	
	
	
	
	
	
	
	
	
	
	

	
	……
	
	
	
	
	
	
	
	
	
	
	

	可再生能源系统
	太阳能热水系统
	
	
	
	
	
	
	
	
	
	
	

	
	太阳能光伏系统
	
	
	
	
	
	
	
	
	
	
	

	
	……
	
	
	
	
	
	
	
	
	
	
	

	其他系统
	电梯系统
	
	
	
	
	
	
	
	
	
	
	

	
	……
	
	
	
	
	
	
	
	
	
	
	




[bookmark: _Toc211094473][bookmark: _Hlk211432909]附录E 不同碳汇固碳量
E.0.1 不同碳汇的固碳量应按表E.0.1选取
附录E.0.1不同碳汇固碳量
	不同碳汇类型
	固碳量（kgCO2/㎡）

	大小乔木、灌木、花草密集混种区
（乔木平均种植间距<3.0m，土壤深度>1.0m）
	27.50

	大小乔木密植混种区
（平均种植距离<3.0m，土壤深度>0.9m）
	22.50

	落叶大乔木
（土壤深度>1.0m）
	20.20

	落叶小乔木，针叶木或疏叶性乔木
（土壤深度>1.0m）
	13.43

	大棕榈类
（土壤深度>1.0m）
	10.25

	密植灌木丛
（高约 1.3m，土壤深度>0.5m）
	10.95

	密植灌木丛
（高约 0.9m，土壤深度>0.5m）
	8.15

	密植灌木丛
（高约 0.45m，土壤深度>0.5m）
	5.13

	多年生蔓藤
（以立体攀附面积计量，土壤深度>0.5m）
	2.58

	高草花花圃或高茎野草地
（高约 1.0m，土壤深度0.3m）
	1.15

	一年生蔓藤、低草花花圃或低茎野草地
（高约0.25m，土壤深度>0.3m）
	0.35

	人工修剪草坪
	0.00



[bookmark: _Toc211094474][bookmark: _Hlk211432918]附表A 测量计算法测量参数表
表A.0.1 测量计算法测量参数表
	类别
	子项
	测量参数

	围护结构
	1、外墙保温性能
	外墙构造层次，保温材料类型和厚度

	
	2、屋顶保温性能
	屋顶屋顶构造层次，保温材料类型和厚度

	
	3、门窗热工性能
	玻璃层数，空气间层厚度，玻璃的SHGC

	
	4、建筑专业竣工图
	计算机模拟建模依据

	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
	1、冷热源机组
	有独立能量计量：
基准期与核定期逐时能源消耗量

	
	
	无独立能量计量：
能效提升-基准期机组不同工况下单位时间能源消耗量、基准期与核定期机组运行能效或热效率
锅炉热回收-热水量、进出水温度、锅炉热效率

	
	2、泵、风机、冷却塔（有独立能量计量）
	有独立能量计量：
基准期与核定期逐时能源消耗量

	
	
	无独立能量计量：
基准期与核定期不同工况下设备单点工频功率、逐时运行频率

	
	3、集中空调末端
	能效提升-基准期与核定期不同工况下空调末端的单点功率

	
	
	过渡季节全新风运行-基准期过渡季节空调能耗、核定期全新风运行风机能耗

	
	4、新风及热回收系统
	有独立能量计量：
基准期与核定期逐时能源消耗量

	
	
	无独立能量计量：
风机侧：基准期与核定期不同工况下单点工频功率、逐时运行频率
冷热源侧（仅新风量变化时）：不同工况下的新风焓值、室内空气焓值、冷热源系统运行能效或热效率、新风量
排风热回收：不同工况下的新风量、排风量、新风焓值、室内空气焓值、热回收装置阻力、风机效率、冷热源系统运行能效或热效率

	
	5、房间空气调节器、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能效提升、限温运行、限时运行：
基准期与核定期不同工况下空调调节器的单点功率

	
	
	减少待机能耗：空调调节器待机功率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
	1、照明系统
	有独立计量的，测量照明系统基准期与核定期逐时用电量

	
	
	无独立计量的，基准期灯具功率及运行时长、核定期灯具功率及运行时长

	
	2、变压器
	基准期变压器空载损耗、负载损耗、负载率、变压器运行时长，核定期变压器空载损耗、负载损耗、负载率、变压器运行时长

	给水排水系统
	1、实施节水措施、采用节水器具
	自来水逐时用水量

	
	2、生活热水系统
	生活热水逐时用水量、生活热水输配效率、机组逐时输入功率

	
	3、非传统水源系统
	非传统水源逐时用水量

	
	4、水泵改造
	水泵逐时功率





[bookmark: _Toc211094475][bookmark: _Toc339371733][bookmark: _Toc529527533]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529527534][bookmark: _Toc339371734][bookmark: _Toc211094476]引用标准名录
1 [bookmark: OLE_LINK74][bookmark: _Hlk211432708]《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2 《碳中和建筑评价标准》T/CECS 1555
3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
4 《用能单位节能量计算方法》GB/T 13234
5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50801
6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
7 [bookmark: OLE_LINK78]《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
8 《建筑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效果评价标准》GB/T 51285
9 《节能量测量与验证技术要求：居住建筑供暖系统》GB/T 31345
10 [bookmark: OLE_LINK55]《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GB/T 28750
11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照明系统》GB/T 31348
12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中央空调系统》GB/T 31349
13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电机系统》GB/T 30256
14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JGJ 176
15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16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17 《公共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规程》JGJ/T 285
18 《建筑能效标识技术标准》JGJ/T 288
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测技术规程》JGJ/T 260
20 《四川省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技术规程》DBJ51/T 076
21 《四川省公共建筑运行碳排放信息系统》DBJ51/T 247
22 《公共建筑运行能耗与碳排放强度分级规范》DB3305/T 319
23 《雄安新区零碳建筑技术标准》DB1331T 080
24 《公共建筑运行能耗与碳排放强度分级规范》DB3305/T 319
25 《建筑改造项目节能量核定标准》DG/TJ 08-2244
26 《公共建筑综合性减碳改造项目碳减排量认定技术规范》T∕CSES 128
27 《碳中和建筑评价标准》T/CECS 1555
28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导则》
29 《深圳市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导则》
30 《重庆市既有公共建筑绿色化改造效果核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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